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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會 詞  
 
 葉 傲 冬 主 席 歡 迎 各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及 與 會 人 士 ， 繼 而

歡 迎 大 南 選 區 李 思 敏 議 員 首 次 出 席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 區 議

會 ” )會 議 。 他 報 告 說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食 環 署 ” )油 尖 區

環 境 衞 生 總 監 張 偉 文 先 生 已 調 職 ， 由 孔 世 傑 先 生 接 替 出

席 會 議 。 此 外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總 工 程 師 /南 2 陳 炳 華 先

生 因 另 有 公 務 在 身 而 未 能 出 席 ， 由 高 級 工 程 師 / 4 (南 )潘 曉

東 先 生 代 表 參 與 會 議 。 他 續 報 告 說 ， 香 港 警 務 處 ( “ 警 務

處 ” )油 尖 區 指 揮 官 何 潤 勝 先 生 和 旺 角 區 指 揮 官 韋 能 治 先 生

因 另 有 公 務 在 身 ， 分 別 由 副 指 揮 官 馬 偉 卿 先 生 和 署 理 副

指 揮 官 李 祖 銘 先 生 代 替 列 席 會 議 ， 惟 李 先 生 亦 因 有 公 務

在 身 ， 大 約 在 下 午 3 時 3 0 分 才 會 參 與 會 議 。  
 
 
議 項 一 ：  通 過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二 十 次 會 議 記 錄  
 
2 .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無 須 修 訂 ， 獲 得 通 過 。  
 
 
議 項 二 ：  2 0 1 9 至 2 0 2 0 年 度 用 於「 社 區 參 與 計 劃 」項 目

的 區 議 會 撥 款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2 3 / 2 0 1 9 號 文 件 )  

 
議 項 三 ：  

 
申 請 區 議 會 撥 款 以 支 付 2 0 1 7 至 2 0 1 8 及 2 0 1 8
至 2 0 1 9 年 度 「 社 區 參 與 計 劃 」 撥 款 結 轉 額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2 4 / 2 0 1 9 號 文 件 )  

 
議 項 四 ：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 屬 下 委 員 會 申 請 2 0 1 9 至

2 0 2 0 年 度 區 議 會 撥 款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2 5 / 2 0 1 9 號 文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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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項 五 ：  

 
地 區 團 體 申 請 衞 生 署 《 邁 向 2 0 2 5： 香 港 非 傳

染 病 防 控 策 略 及 行 動 計 劃 》社 區 參 與 資 助 計 劃

撥 款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2 6 / 2 0 1 9 號 文 件 )  

 
議 項 六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二 零 一 九 年 四 月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三 月 油 尖 旺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推 廣 活 動 計 劃

的 撥 款 申 請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2 7 / 2 0 1 9 號 文 件 )  

 
議 項 七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2 0 1 9 / 2 0 年 度 在 油 尖 旺 區 提

供 地 區 免 費 文 娛 節 目 的 撥 款 申 請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2 8 / 2 0 1 9 號 文 件 )  

 
議 項 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於 2 0 1 9 年 4 月 至 2 0 2 0 年 3
月 在 油 尖 旺 區 舉 辦 的 康 樂 體 育 活 動 計 劃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2 9 / 2 0 1 9 號 文 件 )  

 
3 .  葉 傲 冬 主 席 建 議 合 併 討 論 議 項 二 至 八 ， 眾 無 異 議 。

他 提 醒 議 員 申 報 利 益 及 填 妥 申 報 利 益 表 格 ， 並 同 時 作 出

口 頭 申 報 。 他 繼 而 歡 迎 ︰  
 

(a)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 ( “ 民 政 處 ” )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 1 )
伍 永 強 先 生 、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 2 )鍾 慧 詩 女 士 和 署

理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地 區 管 理 )龐 詩 韻 女 士 ； 以 及  

(b)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 康 文 署 ” ) 圖 書 館 高 級 館 長

(油 尖 旺 區 )朱 李 美 歡 女 士 、 經 理 (九 龍 西 )市 場 推

廣 及 地 區 活 動 劉 少 梅 女 士 、 總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香
港 西 )孔 得 泉 先 生 和 油 尖 旺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分
區 支 援 )趙 瑞 雯 女 士 。  

 
4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 有 關 議 項 二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2 3 / 2 0 1 9 號 文 件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民 政 總 署 ” )每 年 約 於  4
月 向 各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 以 推 行 社 區 參 與 計 劃 。 為 及 早 籌

劃 新 財 政 年 度 的 項 目 和 活 動 ， 區 議 會 會 在 周 年 內 務 會 議

上 商 議 新 年 度 的 財 政 預 算 草 案 。 在 2 0 1 8 至 2 0 1 9 年 度 ， 區

議 會 獲 批 撥 款 2 4 , 5 0 0 , 0 0 0 元 ， 當 中 包 括 用 於 舉 辦 文 化 藝 術

活 動 的  2 , 4 0 0 , 0 0 0  元 。 民 政 總 署 規 定 ， 區 議 會 撥 款 的 預 算

承 擔 額 不 得 比 撥 款 總 額 多 出 超 過  2 5 %。 有 關 的 財 政 預 算

已 於 1 月 2 4 日 的 周 年 內 務 會 議 上 提 交 議 員 審 議 並 獲 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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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通 過 。 此 外 ， 根 據 民 政 總 署《 運 用 區 議 會 撥 款 守 則 》，

區 議 會 在 任 期 最 後 一 年 應 預 留 下 年 度 撥 款 的  5 %至 1 0 %，

以 供 新 一 屆 區 議 會 在 翌 年 首 三 個 月 ( 1 月 1 日 至 3 月 3 1 日 )
推 行 區 議 會 提 出 的 活 動 。 換 句 話 說 ， 現 屆 區 議 會 為 新 年

度 活 動 定 下 的 預 算 承 擔 額 不 得 比 撥 款 總 額 多 出 超 過

1 8 . 7 5 %。  
 
5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 民 政 總 署 於 2 0 1 9 年 3 月 5 日 經 電

郵 通 知 各 區 ， 表 示 為 紓 緩 各 區 的 人 手 壓 力 ， 各 區 由

2 0 1 9 - 2 0  年 度 起 ， 除 可 使 用 社 區 參 與 計 劃 撥 款 中 不 多 於

1 5 % 的 金 額 聘 任 專 責 人 員 外 ， 還 可 超 額 承 擔 最 多  2 5 % 或

7 0 0 , 0 0 0  元 (以 較 少 者 為 準 )聘 任 專 責 人 員 。 因 此 ， 區 議 會

財 政 預 算 案 中 的「 合 約 員 工 」的 預 算 由 周 年 內 務 會 議 上 審

議 的 預 算 案 中 的 3 , 6 7 2 , 2 6 7 . 0 4 元 上 調 至 4 , 2 5 2 , 1 1 1 . 5 0 元 ，

即 社 區 參 與 計 劃 撥 款 的  1 7 . 3 6 %， 以 增 聘 專 責 人 員 。 主 席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 合 約 員 工 」 的 預 算 。  
 
6 .  黃 建 新 議 員 指 區 議 會 將 於 第 四 季 暫 停 運 作 ， 詢 問 有

何 工 作 需 要 增 聘 人 手 ， 使 聘 任 專 責 人 員 的 預 算 必 須 增

加 。 此 外 ， 他 詢 問 既 然 民 政 總 署 放 寬 聘 任 專 責 人 員 的 超

額 承 擔 額 ， 是 否 代 表 區 議 會 也 可 增 加 其 他 項 目 的 財 政 預

算 ， 如 給 予 地 區 團 體 的 撥 款 。  
 
7 .  蔡 亮 女 士 回 應 ， 民 政 處 聯 絡 小 組 及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長

期 人 手 不 足 。 除 社 區 參 與 計 劃 撥 款 外 ， 民 政 處 一 直 依 賴

民 政 總 署 的 其 他 一 次 過 或 非 恆 常 撥 款 聘 任 專 責 人 員 。 經

多 次 反 映 後 ， 民 政 總 署 推 出 上 述 措 施 ， 容 許 各 區 以 超 額

承 擔 的 方 式 聘 任 專 責 人 員 ， 社 區 參 與 計 劃 其 他 項 目 的 預

算 不 會 因 而 受 影 響 。  
 
8 .  黃 建 新 議 員 質 疑 民 政 處 聘 任 額 外 專 責 人 員 的 預 算 為

何 須 由 區 議 會 承 擔 。  
 
(楊 子 熙 議 員 於 下 午 2 時 4 1 分 到 席 。 )  
 
9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 由 於 在 2 0 1 8 年 1 2 月 1 8 日 的 社 區

撥 款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及 2 0 1 9 年 1 月 1 0 日 的 社 區 建 設 委 員 會

( “社 建 會 ” )會 議 上 已 原 則 上 通 過 油 尖 旺 區 校 長 會 及 油 尖 旺

四 分 區 粵 劇 表 演 統 籌 委 員 會 的 2 0 1 9 - 2 0 年 度 活 動 預 算 及 區

議 會 撥 款 ， 其 後 區 議 會 於 1 月 2 4 日 舉 行 的 周 年 內 務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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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才 建 議 將 每 項 撥 款 下 調  6 %， 當 時 相 關 團 體 已 獲 悉 區 議

會 原 則 上 通 過 的 撥 款 金 額 。 他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在 來 年

的 財 政 預 算 案 中 維 持「 油 尖 旺 區 校 長 會 」及「 四 分 區 活 動 」

的 財 政 預 算 不 變 ， 以 免 影 響 已 獲 原 則 上 通 過 的 活 動 ， 抑

或 要 求 團 體 把 已 獲 區 議 會 原 則 上 通 過 的 活 動 預 算 下 調

6 %。 油 尖 旺 區 校 長 會 及 油 尖 旺 四 分 區 粵 劇 表 演 統 籌 委 員

會 活 動 預 算 的  6 %分 別 為 1 3 , 2 0 0 元 及 1 1 , 7 0 0 元 。  
 
1 0 .  仇 振 輝 議 員 建 議 按 照 社 建 會 已 原 則 上 通 過 的 活 動 預

算 ， 在 來 年 的 財 政 預 算 案 中 維 持「 油 尖 旺 區 校 長 會 」及「 四

分 區 活 動 」 的 財 政 預 算 不 變 。  
 
1 1 .  葉 傲 冬 主 席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仇 振 輝 議 員 的 建 議 ，

眾 無 異 議 。  
 
1 2 .  就 議 項 二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23/2019 號 文 件 )， 葉 傲 冬

主 席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通 過 文 件 載 列 的 2019-20 年 度 社 區

參 與 計 劃 的 財 政 預 算 及 撥 款 審 批 程 序 。 眾 無 異 議 。  
 
1 3 .  就 議 項 三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2 4 / 2 0 1 9 號 文 件 )， 葉 傲 冬

主 席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通 過 從 2 0 1 9 - 2 0 年 度 區 議 會 撥 款 中

撥 出 2 9 , 9 6 3 元 ， 以 支 付 2 0 1 7 - 1 8 及 2 0 1 8 - 1 9 年 度 社 區 參 與

計 劃 項 目 尚 未 支 付 的 資 助 款 項 。 眾 無 異 議 。  
 
1 4 .  就 議 項 四 及 議 項 六 至 八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2 5 / 2 0 1 9 號

及 第  2 7 / 2 0 1 9  至  2 9 / 2 0 1 9  號 文 件 ) ， 葉 傲 冬 主 席 說 ， 第

2 5 / 2 0 1 9 號 文 件 的 撥 款 申 請 已 在 1 月 2 4 日 區 議 會 第 二 十 次

會 議 上 原 則 上 通 過 。 至 於 第 2 7 / 2 0 1 9 至 2 9 / 2 0 1 9 號 文 件 ，

議 員 在  1  月  2 4  日 的 周 年 內 務 會 議 上 已 原 則 上 同 意 撥 款

7 , 9 6 4 , 1 6 4 元 ， 供 康 文 署 在 2 0 1 9 至 2 0 2 0 年 度 舉 辦 相 關 活

動 。 葉 傲 冬 主 席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通 過 第  2 5 / 2 0 1 9  及 第

2 7 / 2 0 1 9 至 2 9 / 2 0 1 9 號 文 件 的 撥 款 申 請 。 眾 無 異 議 。  
 
1 5 .  就 議 項 五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2 6 / 2 0 1 9 號 文 件 )， 民 政 處

轄 下 的 油 尖 旺 健 康 城 市 執 行 委 員 會 將 負 責 在 會 後 通 知 有

關 團 體 撥 款 申 請 的 結 果 ， 以 及 在 活 動 完 成 後 負 責 審 批 單

據 、 處 理 發 還 款 項 事 宜 和 把 團 體 提 交 的 活 動 總 結 報 告 轉

交 衞 生 署 。 葉 傲 冬 主 席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通 過 撥 款 申

請 。 眾 無 異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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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項 九 ：  推 選 工 作 小 組 主 席 和 活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主 席  
 
(一 )  推 選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轄 下 的 非 常 設 工 作 小 組 主 席  
 
1 6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 在 2 0 1 9 年 1 月 2 4 日 區 議 會 第 二

十 次 會 議 上 ， 議 員 同 意 於 2 0 1 9 至 2 0 2 0 年 度 在 區 議 會 轄 下

設 立 一 個 非 常 設 工 作 小 組 ， 即 宣 傳 及 推 廣 工 作 小 組 ， 任

期 由 2 0 1 9 年 4 月 1 日 至 1 1 月 3 0 日 。 加 入 宣 傳 及 推 廣 工

作 小 組 的 議 員 名 單 已 置 於 桌 上 ， 以 供 備 覽 。  
 
1 7 .  葉 傲 冬 主 席 續 說 ， 工 作 小 組 主 席 的 提 名 需 要 一 名 提

名 人 及 兩 名 附 議 人 。 如 有 多 於 一 名 候 選 人 ， 便 須 進 行 投

票 ， 如 只 有 一 名 候 選 人 ， 則 該 名 候 選 人 將 自 動 當 選 。  
 
1 8 .  葉 傲 冬 主 席 請 議 員 就 工 作 小 組 的 主 席 人 選 提 名 和 投

票 ， 選 舉 結 果 如 下 ︰  
 

 獲 提 名 人  提 名 人  附 議 人  
宣 傳 及 推 廣 工 作 小 組  
主 席  劉 柏 祺 議 員  許 德 亮 議 員  關 秀 玲 議 員  

蔡 少 峰 議 員  
 
1 9 .  議 員 同 意 委 任 劉 柏 祺 議 員 為 區 議 會 轄 下 宣 傳 及 推 廣

工 作 小 組 的 主 席 。  
 
 
(二 )  推 選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轄 下 活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主 席  
 
2 0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 在 2 0 1 9 年 1 月 2 4 日 區 議 會 第 二

十 次 會 議 上 ， 議 員 議 決 於 2 0 1 9 至 2 0 2 0 年 度 繼 續 在 區 議 會

轄 下 成 立 五 個 活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 “籌 委 會 ” )， 即 節 日 慶 典 活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 公 民 教 育 運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 環 境 改 善 運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 大 廈 管 理 推 展 運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和 文 化 藝

術 活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 各 籌 委 會 的 任 期 由 2 0 1 9 年 4 月 1 日

開 始 ， 直 至 本 屆 區 議 會 暫 停 運 作 以 準 備 換 屆 選 舉 為 止 。

於 2 0 1 9 至 2 0 2 0 年 度 加 入 各 籌 委 會 的 議 員 名 單 已 置 於 桌

上 ， 以 供 備 覽 。  
 
2 1 .  葉 傲 冬 主 席 續 說 ， 每 項 主 席 提 名 需 要 一 名 提 名 人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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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名 附 議 人 。 如 有 多 於 一 名 候 選 人 ， 便 須 進 行 投 票 ， 如

只 有 一 名 候 選 人 ， 則 該 名 候 選 人 將 自 動 當 選 。  
 
2 2 .  葉 傲 冬 主 席 請 議 員 就 五 個 籌 委 會 的 主 席 人 選 提 名 和

投 票 ， 選 舉 結 果 如 下 ︰  
 

 獲 提 名 人  提 名 人  附 議 人  
節 日 慶 典 活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主 席  仇 振 輝 議 員  關 秀 玲 議 員  劉 柏 祺 議 員  

許 德 亮 議 員  
公 民 教 育 運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主 席  鄧 銘 心 議 員  楊 子 熙 議 員  鍾 港 武 議 員  

楊 鎮 華 議 員  
環 境 改 善 運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主 席  蔡 少 峰 議 員  關 秀 玲 議 員  鍾 澤 暉 議 員  

劉 柏 祺 議 員  
大 廈 管 理 推 展 運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主 席  鍾 澤 暉 議 員  鍾 港 武 議 員  關 秀 玲 議 員  

蔡 少 峰 議 員  
文 化 藝 術 活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主 席  鄧 銘 心 議 員  楊 子 熙 議 員  楊 鎮 華 議 員  

劉 柏 祺 議 員  
 
2 3 .  議 員 同 意 委 任 上 述 議 員 為 區 議 會 轄 下 各 籌 委 會 主

席 。  
 
 
議 項 十 ：  委 任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轄 下 非 常 設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3 0 / 2 0 1 9 號 文 件 )  
 
2 4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 在 2 0 1 9 年 1 月 2 4 日 的 周 年 內 務

會 議 上 ， 議 員 同 意 把 宣 傳 及 推 廣 工 作 小 組 的 區 議 員 與 非

區 議 員 成 員 人 數 比 例 定 為 2 : 1。 截 至 3 月 2 7 日 ， 共 有 七 位

議 員 報 名 加 入 宣 傳 及 推 廣 工 作 小 組 。 按 比 例 計 算 ， 該 工

作 小 組 的 非 區 議 員 成 員 人 數 為 三 人 。 秘 書 處 於 3 月 1 日 發

信 邀 請 議 員 提 交 提 名 。 在 3 月 8 日 截 止 前 ， 秘 書 處 共 收 到

五 項 提 名 ， 該 五 名 獲 提 名 人 士 的 名 單 已 置 於 桌 上 ， 以 供

備 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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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 由 於 獲 提 名 成 為 宣 傳 及 推 廣 工 作

小 組 非 區 議 員 成 員 的 人 數 超 出 名 額 上 限 ， 因 此 須 協 商 或

投 票 選 出 非 區 議 員 成 員 。 他 建 議 以 投 票 方 式 選 出 ， 眾 無

異 議 。  
 
2 6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 秘 書 處 人 員 將 向 議 員 派 發 選 票 。

他 又 提 醒 議 員 不 可 在 選 票 上 填 選 超 過 規 定 數 目 的 候 選

人 ， 並 須 以 「 X」 號 標 明 人 選 ， 否 則 選 票 將 被 視 為 廢 票 。  
 
2 7 .  鍾 澤 暉 議 員 詢 問 是 否 最 多 可 在 選 票 上 以「 X」號 填 選

三 人 。  
 
2 8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議 員 最 多 可 填 選 三 個 候 選 人 ， 若 填

選 多 於 三 人 ， 選 票 將 被 視 為 廢 票 。  
 
2 9 .  葉 傲 冬 主 席 請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一 )龐 建 鏵

女 士 監 察 點 票 ， 待 有 結 果 再 作 宣 布 。 為 免 妨 礙 會 議 繼 續

進 行 ， 他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龐 女 士 在 議 員 休 息 室 監 察 點

票 ， 並 表 示 有 興 趣 監 票 的 議 員 可 自 行 往 議 員 休 息 室 監

票 ， 眾 無 異 議 。  
 
3 0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 在 點 票 期 間 ， 將 先 討 論 其 他 議

項 。  
 
 
議 項 十 一 ：  新 加 坡 外 訪 交 流 活 動 報 告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3 1 / 2 0 1 9 號 文 件 )  
 
3 1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 就 2 0 1 9 年 1 月 2 0 日 至 2 3 日 舉 行

的 新 加 坡 外 訪 交 流 活 動 ， 新 加 坡 外 訪 活 動 工 作 小 組 已 在

2 0 1 9 年 2 月 2 7 日 舉 行 的 第 二 次 會 議 上 對 活 動 進 行 檢 討 及

討 論 活 動 報 告 的 內 容 。 活 動 報 告 已 向 議 員 傳 閱 並 獲 得 通

過 。  
 
3 2 .  仇 振 輝 議 員 說 ， 新 加 坡 外 訪 團 獲 得 新 加 坡 不 少 部 門

接 待 。 外 訪 團 成 員 每 天 馬 不 停 蹄 參 觀 並 了 解 新 加 坡 的 組

屋 政 策 、 街 頭 藝 術 表 演 、 露 宿 者 問 題 及 水 資 源 事 宜 等 ，

活 動 報 告 已 詳 細 列 明 。 他 歡 迎 議 員 提 出 任 何 意 見 或 補

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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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  余 德 寶 議 員 詢 問 區 議 會 若 在 是 次 會 議 通 過 活 動 報

告 ， 將 如 何 跟 進 ， 即 只 會 把 報 告 上 載 到 區 議 會 網 頁 讓 公

眾 查 閱 ， 還 是 會 轉 交 相 關 部 門 ， 如 與 組 屋 有 關 的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 “運 房 局 ” )和 房 屋 署 及 與 街 頭 表 演 發 牌 制 度 有 關 的

民 政 總 署 參 考 。  
 
3 4 .  葉 傲 冬 主 席 回 應 ， 初 步 的 安 排 是 把 活 動 報 告 上 載 到

區 議 會 網 頁 讓 公 眾 查 閱 。 他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把 活 動 報

告 寄 交 相 關 部 門 以 作 參 考 。  
 
3 5 .  余 德 寶 議 員 表 示 外 訪 活 動 使 用 公 帑 進 行 ， 因 此 除 把

活 動 報 告 上 載 到 區 議 會 網 頁 讓 公 眾 查 閱 外 ， 更 重 要 的 是

把 議 員 在 外 訪 活 動 吸 取 到 的 當 地 經 驗 轉 告 相 關 部 門 參

考 。  
 
3 6 .  葉 傲 冬 主 席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把 活 動 報 告 寄 交 相 關

政 策 局 和 部 門 ， 包 括 運 房 局 、 民 政 事 務 局 ( “民 政 局 ”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 “勞 福 局 ” )、 發 展 局 、 水 務 署 及 旅 遊 事 務 署 以

作 參 考 。  
 
3 7 .  許 德 亮 議 員 詢 問 活 動 報 告 會 以 區 議 會 還 是 新 加 坡 外

訪 活 動 工 作 小 組 的 名 義 寄 交 相 關 部 門 。 他 認 為 眾 多 政 府

部 門 應 主 動 上 網 查 閱 各 區 的 外 訪 交 流 活 動 報 告 ， 因 此 他

建 議 主 席 以 區 議 會 名 義 去 信 要 求 相 關 部 門 自 行 參 閱 活 動

報 告 。  
 
3 8 .  葉 傲 冬 主 席 說 ， 議 員 亦 可 參 考 立 法 會 的 做 法 ， 在 外

訪 後 只 把 報 告 上 載 到 網 頁 讓 公 眾 (包 括 政 府 官 員 )查 閱 。  
 
3 9 .  孔 昭 華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 他 並 無 參 與 外 訪 活

動 ， 但 他 認 為 活 動 報 告 除 了 應 讓 市 民 查 閱 外 ， 政 府 官 員

亦 要 備 悉 ， 從 中 參 考 可 取 之 處 ， 外 訪 團 成 員 的 努 力 及 公

帑 才 不 會 白 費 ； 以 及 ( i i )不 認 同 把 活 動 報 告 上 載 到 網 頁 ，

便 假 設 政 府 官 員 會 知 悉 及 參 閱 ， 否 則 根 據 此 原 則 ， 區 議

會 以 往 便 無 須 向 部 門 發 信 ， 而 可 要 求 部 門 參 考 區 議 會 上

載 到 網 頁 的 會 議 資 料 。  
 
4 0 .  葉 傲 冬 主 席 澄 清 他 剛 才 只 是 提 出 建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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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  孔 昭 華 議 員 表 示 由 於 外 訪 活 動 使 用 公 帑 進 行 ， 因 此

他 比 較 關 注 政 府 官 員 有 否 充 分 參 考 區 議 會 外 訪 的 經 驗 。  
 
4 2 .  余 德 寶 議 員 建 議 去 信 要 求 相 關 部 門 查 閱 活 動 報 告 。  
 
4 3 .  葉 傲 冬 主 席 建 議 把 活 動 報 告 上 載 到 區 議 會 網 頁 讓 公

眾 查 閱 ， 以 及 去 信 要 求 相 關 部 門 自 行 到 區 議 會 網 頁 參 閱

活 動 報 告 。 眾 無 異 議 。  
 
(會 後 補 註 ︰  主 席 已 於 2 0 1 9 年 4 月 4 日 以 區 議 會 名 義 致 函

運 房 局 、 民 政 局 、 勞 福 局 、 發 展 局 、 水 務 署

和 旅 遊 事 務 署 ( 附 件 一 至 六 ) 。 發 展 局 和 旅 遊

事 務 署 其 後 分 別 於 2 0 1 9 年 4 月 1 2 日 及 2 3 日

以 書 面 回 覆 ( 附 件 七 及 八 ) ， 秘 書 處 均 已 於 同

日 向 各 議 員 轉 交 有 關 資 料 。 )  
 
 
議 項 十 二 ：  關 注 尖 沙 咀 入 境 處 「 排 隊 黨 」 問 題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3 2 / 2 0 1 9 號 文 件 )  
 
4 4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 入 境 事 務 處 ( “入 境 處 ” ) 的 書 面 回

應 (附 件 九 )已 在 2 0 1 9 年 3 月 2 5 日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予 各 議

員 備 覽 。 他 繼 而 歡 迎 警 務 處 油 尖 區 副 指 揮 官 馬 偉 卿 先

生 。  
 
4 5 .  馬 偉 卿 先 生 回 應 ， 現 時 沒 有 針 對 規 管 排 隊 或 相 關 收

受 利 益 行 為 的 法 律 ， 除 非 有 關 人 士 是 以 訪 客 身 分 在 港 ，

則 可 能 屬 違 反 逗 留 條 件 。 警 察 就「 排 隊 黨 」問 題 上 的 執 法

方 針 是 保 障 公 眾 安 全 及 維 持 公 眾 秩 序 ， 以 及 防 止 罪 案 發

生 。 過 去 半 年 ， 警 方 並 沒 有 接 獲 相 關 投 訴 。 警 員 巡 邏 時

會 多 加 留 意 ， 並 按 實 際 情 況 作 出 適 時 調 配 ， 防 止 任 何 影

響 公 眾 安 全 或 公 眾 秩 序 的 事 件 發 生 。  
 

4 6 .  關 秀 玲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同 意 入 境 處 書 面 回 覆

第 九 段 的 內 容 ， 她 認 為 處 方 在 第 二 季 推 出 多 項 新 措 施 以

優 化 特 區 護 照 的 申 請 程 序 將 可 便 利 市 民 ， 以 及 防 止 個 人

資 料 外 泄 。 以 往 不 少 市 民 表 示 到 警 署 報 案 需 時 甚 久 ， 因

此 沒 有 報 警 ， 只 向 她 求 助 及 投 訴 。 她 認 為 提 呈 文 件 後 情

況 有 所 改 善 ； 以 及 ( i i )期 望 警 方 在 上 述 新 措 施 推 出 後 跟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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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配 合 。  
 
4 7 .  葉 傲 冬 主 席 感 謝 警 務 處 代 表 參 與 討 論 此 議 項 。  
 
 
議 項 十 ：  委 任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轄 下 非 常 設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3 0 / 2 0 1 9 號 文 件 )  
 
4 8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點 票 工 作 已 完 成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轄

下 宣 傳 及 推 廣 工 作 小 組 的 非 區 議 員 成 員 名 單 如 下 ︰  
 
(i)  關 群 芳 女 士  
(ii)  李 耳 環 女 士  
(iii)  譚 綺 蓮 女 士  

 
4 9 .  葉 傲 冬 主 席 說 ， 由 於 議 項 十 三 及 十 四 的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尚 未 到 達 ， 他 建 議 先 行 討 論 議 項 十 五 。 眾 無 異 議 。  
 
 
議 項 十 五 ：  第 三 風 險 無 概 念  大 廈 法 團 沒 保 險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3 5 / 2 0 1 9 號 文 件 )  
 
5 0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 民 政 局 授 權 民 政 總 署 的 書 面 回 應

修 訂 本 (附 件 十 )已 在 2 0 1 9 年 3 月 2 7 日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予

各 議 員 備 覽 。 他 繼 而 歡 迎 民 政 處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大 廈 管 理 )
盧 偉 文 女 士 。  
 
5 1 .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補 充 文 件 內 容 。 她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 ( i ) 她 認 為 民 政 總 署 在 大 廈 管 理 方 面 ， 對 大 廈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的 事 宜 支 援 不 足 。 不 少 大 廈 表 示 曾 就 相 關

事 宜 聯 絡 部 門 ， 但 最 後 均 不 了 了 之 ； ( i i )雖 然 民 政 總 署 表

示 會 協 助 大 廈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 但 很 多 大 廈 仍 未 能

投 保 ， 她 質 疑 部 門 工 作 的 成 效 ； ( i i i ) 不 少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 “法 團 ” )不 了 解 已 購 買 的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的 內 容 及 賠 償 範

圍 ， 以 致 有 事 故 發 生 時 不 懂 索 償 ； 以 及 ( i v )她 詢 問 部 門 會

否 主 動 資 助 未 曾 投 保 的 大 廈 購 買 第 三 保 。  
 
5 2 .  李 思 敏 議 員 補 充 文 件 內 容 。 她 說 很 多 大 廈 法 團 向 她

求 助 ， 表 示 希 望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 但 由 於 大 廈 尚 未

解 除 維 修 令 ， 又 或 有 僭 建 物 ， 因 此 未 能 投 保 。 她 期 望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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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部 門 積 極 協 助 及 跟 進 。  
 
5 3 .  盧 偉 文 女 士 回 應 如 下 ︰  
 

(i)  所 有 法 團 均 須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 以 減 低 一

旦 有 意 外 發 生 時 ， 業 主 所 須 面 對 的 巨 額 賠 償 風

險 ， 並 同 時 為 公 眾 提 供 更 好 的 保 障 。  

(ii)  民 政 總 署 一 直 致 力 提 供 各 方 面 的 支 援 ， 例 如 於

2 0 1 8 年 5 月 推 出 的 法 團 諮 詢 服 務 試 驗 計 劃 ； 該

計 劃 本 為 期 六 個 月 ， 由 於 成 效 顯 著 ， 因 此 在

2 0 1 8 年 1 1 月 至 2 0 1 9 年 1 0 月 繼 續 推 行 。 民 政 總

署 委 聘 了 一 間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 為 法 團 提 供 免 費

諮 詢 服 務 ， 諮 詢 範 圍 包 括 如 何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  

(iii)  恆 常 措 施 方 面 ， 民 政 總 署 與 香 港 律 師 會 合 作 提

供 大 廈 管 理 免 費 法 律 諮 詢 服 務 。 法 團 如 對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所 涉 及 的 法 律 事 宜 有 任 何 疑 問 ， 可

透 過 民 政 處 預 約 法 律 諮 詢 服 務 ， 聽 取 法 律 意

見 。  

(iv)  民 政 處 的 聯 絡 主 任 會 提 供 諮 詢 服 務 ， 例 如 法 團

會 議 前 的 諮 詢 服 務 ， 以 及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的 相

關 諮 詢 。 如 有 需 要 ， 聯 絡 主 任 會 把 個 案 轉 介 香

港 保 險 業 聯 會 ( “ 保 聯 ” ) 跟 進 。 民 政 處 亦 會 定 期

向 法 團 發 信 ， 提 醒 法 團 須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 以 及 一 般 注 意 事 項 。  

(v)  合 資 格 的 法 團 可 向 關 愛 基 金 的「 舊 樓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津 貼 計 劃 」 申 請 資 助 ， 上 限 為 實 際 支 出 的

5 0 % ， 每 個 合 資 格 的 法 團 申 領 津 貼 總 數 的 上 限

為 2 4 , 0 0 0 元 。  

(vi)  在 宣 傳 教 育 方 面 ， 民 政 總 署 於 去 年 8 月 及 1 0 月

舉 辦 了 兩 次「 菁 英 領 導 研 習 班 」， 推 薦 法 團 成 員

參 加 ， 名 額 共 有 十 個 ， 課 程 內 容 包 括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應 注 意 的 事 項 。  

(vii)  民 政 總 署 設 立 了 大 廈 管 理 專 題 網 頁 ， 內 容 包 括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的 資 訊 ， 以 及 保 聯 提 供 的「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的 常 見 問 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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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保 險 合 約 的 條 文 比 較 複 雜 ， 而 且 內 容 多 以 英 文

撰 寫 ， 保 險 公 司 的 職 員 有 責 任 向 購 買 人 士 清 楚

解 釋 條 文 。  

(ix)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就 第 三 者 因 大 廈 公 用 部 分 及 設

施 而 傷 亡 所 招 致 的 財 務 損 失 提 供 補 償 。 由 於 保

險 種 類 繁 多 ， 法 團 應 留 意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的 賠

償 金 額 上 限 及 其 涵 蓋 範 圍 。  

(x)  大 廈 須 完 成 樓 宇 維 修 工 程 ， 在 解 除 維 修 令 後 才

能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 亦 有 機 構 提 供 相 關 的

樓 宇 維 修 資 助 ， 如 市 區 重 建 局 ( “市 建 局 ” )。  
 
5 4 .  許 德 亮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 ( i )他 明 白 署 方 已

向 大 廈 提 供 不 同 的 支 援 ， 並 詢 問 對 未 有 按 照 條 例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個 案 的 檢 控 數 字 ； ( i i )如 署 方 未 曾 作 出 任 何

檢 控 ， 他 質 疑 為 何 要 立 法 ， 導 致 大 廈 不 敢 成 立 法 團 ； ( i i i )
對 已 成 立 法 團 但 沒 有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的 大 廈 予 以 處

罰 ， 但 沒 有 成 立 法 團 的 大 廈 則 不 受 規 限 ， 他 認 為 這 是 本

末 倒 置 ； 以 及 ( i v )他 認 為 現 時 的 措 施 未 能 協 助 大 廈 解 決 問

題 ， 期 望 民 政 處 向 民 政 總 署 建 議 取 消 有 關 規 定 ， 以 免 大

廈 不 敢 成 立 法 團 。  
 
5 5 .  葉 傲 冬 主 席 糾 正 許 德 亮 議 員 所 說 的 應 是「 解 除 命 令 」

而 非 「 解 脫 」 。  
 

5 6 .  許 德 亮 議 員 澄 清 他 建 議 廢 除 條 例 ， 不 應 處 罰 已 成 立

法 團 但 未 能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的 大 廈 。  
 
5 7 .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 ( i )她 明 白 民 政

處 已 盡 力 而 為 ， 但 問 題 的 關 鍵 在 於 政 策 方 面 。 她 認 為 政

府 沒 有 權 力 管 理 保 險 公 司 ， 但 卻 立 法 要 求 法 團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 因 此 要 求 署 方 加 強 與 保 聯 的 協 作 ； ( i i )她 建

議 署 方 邀 請 保 聯 舉 辦 課 程 ； ( i i i )她 詢 問 署 方 有 否 建 立 大 廈

法 團 購 買 第 三 保 的 資 料 庫 ， 有 否 已 投 保 及 未 曾 投 保 的 大

廈 名 單 ； 以 及 ( i v )她 建 議 民 政 處 主 動 提 醒 並 協 助 未 曾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的 大 廈 。 對 於 已 投 保 的 大 廈 ， 她 建 議 民

政 處 舉 行 課 程 協 助 大 廈 業 主 了 解 保 險 條 文 。  
 
(涂 謹 申 議 員 於 下 午 3 時 2 5 分 到 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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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 .  林 健 文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涉 及

的 刑 事 責 任 對 法 團 影 響 很 大 。 區 內 有 一 位 大 廈 法 團 主 席

因 爲 此 理 由 辭 職 ， 直 至 現 在 仍 沒 有 人 願 意 出 任 該 大 廈 的

法 團 主 席 ， 由 此 可 見 問 題 相 當 嚴 重 ； 以 及 ( i i )由 於 不 少 大

廈 多 年 來 未 能 解 除 屋 宇 署 的 維 修 令 ， 又 或 有 僭 建 物 ， 因

此 未 能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 他 指 出 ， 法 團 須 負 責 解 決

大 廈 公 用 部 分 的 僭 建 物 ， 惟 不 少 僭 建 物 源 自 個 別 業 主 ，

而 非 法 團 。 法 團 的 資 源 不 足 ， 難 以 對 僭 建 物 採 取 法 律 行

動 ， 因 此 只 好 容 忍 。 他 建 議 民 政 總 署 除 推 出 大 廈 管 理 免

費 法 律 諮 詢 服 務 外 ， 還 可 資 助 法 團 採 取 法 律 行 動 ， 以 解

除 維 修 令 。  
 
5 9 .  黃 建 新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民 政 總 署 鼓 勵 大 廈 成

立 法 團 ， 但 法 團 成 立 後 缺 乏 支 援 ， 包 括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方 面 的 支 援 ； ( i i )部 門 的 回 覆 只 集 中 於 諮 詢 及 教 育 工 作 ，

但 他 認 為 民 政 總 署 應 運 用 權 力 支 援 法 團 的 運 作 ， 尤 其 是

協 助 法 團 處 理 問 題 ， 以 符 合 法 例 要 求 ， 例 如 向 法 團 發 出

證 明 ， 證 明 法 團 已 盡 力 尋 找 保 險 公 司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 惟 未 能 成 功 ； 以 及 ( i i i )區 內 不 少 法 團 成 員 均 屬 義 務 性

質 ， 並 多 已 退 休 ， 惟 作 為 法 團 成 員 須 承 擔 法 律 責 任 ， 而

其 他 業 主 卻 不 大 理 解 ， 加 上 政 府 的 支 援 不 足 ， 他 認 為 在

此 情 況 下 ， 很 難 鼓 勵 業 主 積 極 參 與 大 廈 管 理 。  
 
6 0 .  涂 謹 申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他 認 為 文 件 中 的 要 求

很 謙 卑 ， 署 方 應 能 做 到 ； 以 及 ( i i )他 憶 述 立 法 會 審 議 相 關

條 例 時 ， 政 府 曾 表 示 已 與 保 險 業 界 溝 通 ， 並 保 證 尚 未 清

拆 僭 建 物 的 大 廈 仍 能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 只 是 價 錢 較

高 ， 藉 此 提 供 誘 因 鼓 勵 大 廈 拆 除 僭 建 物 。 若 現 時 法 例 強

制 大 廈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 但 有 大 廈 因 未 能 清 拆 僭 建

物 而 未 能 投 保 ， 或 須 繳 付 極 高 昂 的 保 費 ， 他 認 為 政 府 須

考 慮 是 否 仍 要 強 制 推 行 有 關 法 例 ， 並 且 應 與 保 險 業 界 溝

通 。  
 
6 1 .  鍾 澤 暉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他 認 為 大 廈 必 須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 雖 然 政 府 對 大 廈 維 修 事 宜 提 供 了 不 少

資 助 ， 但 區 內 舊 樓 眾 多 ， 樓 宇 老 化 問 題 越 見 嚴 重 ， 單 靠

維 修 難 以 在 短 期 內 完 全 消 除 風 險 ； ( i i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對

每 宗 事 故 的 最 低 承 保 額 為  1 , 0 0 0  萬 元 ， 隨 着 物 價 上 升 ，

他 認 為 如 有 意 外 發 生 ， 此 金 額 未 必 足 夠 ； ( i i i )他 引 述 林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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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議 員 所 說 的 ， 有 大 廈 未 能 處 理 個 別 業 主 搭 建 的 僭 建

物 ， 因 而 未 能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 他 認 為 即 使 法 團 採

取 法 律 行 動 ， 法 庭 亦 需 時 處 理 ， 若 在 此 時 發 生 意 外 ， 對

大 廈 的 其 他 業 主 很 不 公 平 。 因 此 ， 他 希 望 民 政 處 協 調 保

險 業 界 及 屋 宇 署 ， 以 解 決 問 題 ； ( i v )由 於 區 內 大 廈 法 團 數

量 眾 多 ， 民 政 處 大 廈 管 理 團 隊 的 人 手 似 乎 不 足 ， 他 期 望

民 政 處 增 加 人 手 處 理 大 廈 管 理 事 宜 ； 以 及 ( v )大 廈 保 險 有

不 同 種 類 ， 其 中 一 種 為 財 產 保 險 。 他 認 為 不 少 大 廈 因 投

保 額 不 高 ， 導 致 意 外 發 生 後 承 保 不 足 ， 失 去 購 買 保 險 的

原 意 ， 因 此 他 期 望 政 府 多 加 宣 傳 。  
 
6 2 .  仇 振 輝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 ( i )最 近 民 政 處 向

區 內 大 廈 法 團 發 信 ， 詢 問 大 廈 有 否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 以 及 相 關 的 投 保 公 司 及 金 額 資 料 ， 他 認 為 此 舉 有 效

令 法 團 審 視 各 自 情 況 ， 是 負 責 任 的 表 現 ； ( i i )他 認 為 區 議

會 轄 下 的 大 廈 管 理 推 展 運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在 教 育 及 宣 傳 方

面 任 重 道 遠 ； 以 及 ( i i i )大 廈 解 除 維 修 令 需 時 多 年 ， 他 期 望

民 政 局 與 保 險 業 界 溝 通 ， 讓 未 能 解 除 維 修 令 的 大 廈 亦 能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 達 致 以 人 為 本 。  
 
(鄧 銘 心 議 員 於 下 午 3 時 4 0 分 到 席 。 )  
 
6 3 .  盧 偉 文 女 士 回 應 如 下 ︰  
 

(i)  《 建 築 物 管 理 條 例 》 (第 3 4 4 章 )第 2 8 條 及 《 建

築 物 管 理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規 例 》強 制 要 求 法 團

從 2 0 1 1 年 1 月 1 日 起 ，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

就 第 三 者 因 大 廈 公 用 部 分 及 設 施 而 傷 亡 所 招 致

的 財 務 損 失 提 供 補 償 。 未 有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的 法 團 委 員 一 經 定 罪 ， 最 高 刑 罰 為 罰 款 五 萬

元 。  

(ii)  雖 然 法 例 並 無 強 制 要 求「 三 無 」大 廈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 但 一 旦 發 生 事 故 ，「 三 無 」大 廈 的 住

戶 須 因 應 法 庭 的 判 決 承 擔 賠 償 。  

(iii)  民 政 處 會 定 期 向 法 團 發 信 ， 詢 問 法 團 有 否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 從 而 建 立 資 料 庫 ， 而 法 團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後 亦 須 到 土 地 註 冊 處 登 記 。

根 據 記 錄 ， 油 尖 旺 區 共 有  1  8 1 6  個 法 團 ， 區 內

未 能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的 法 團 約 有 百 多 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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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當 中 並 未 包 括 去 年 新 成 立 的  4 7  個 法 團 。 百

多 個 法 團 未 能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 或 由 於 法

團 管 理 委 員 會 無 法 運 作 ， 又 或 因 民 政 處 未 能 聯

絡 法 團 成 員 。 民 政 總 署 一 直 關 注 有 關 事 宜 ， 最

近 民 政 處 得 悉 五 個 法 團 在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時 遇 上 困 難 ， 民 政 處 會 聯 絡 相 關 法 團 詳 細 了 解

情 況 ， 盡 力 協 助 ， 並 會 在 有 需 要 時 把 個 案 轉 介

保 聯 。 無 法 運 作 的 法 團 面 對 的 困 難 更 多 ， 聯 絡

主 任 會 切 法 聯 絡 法 團 成 員 ， 提 供 適 切 的 幫 助 。  

(iv)  保 險 公 司 在 考 慮 法 團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時 會

計 算 成 本 費 用 ， 因 此 有 僭 建 問 題 或 尚 未 解 除 維

修 令 的 大 廈 保 費 或 會 較 高 ， 這 是 保 險 公 司 的 商

業 決 定 。 只 要 法 團 積 極 保 持 大 廈 公 用 部 分 狀 況

良 好 ， 把 僭 建 物 移 除 ， 便 可 解 決 問 題 。  

(v)  聯 絡 主 任 並 非 專 業 人 士 ， 未 能 完 全 了 解 保 單 上

的 法 律 條 文 及 條 款 。 有 需 要 的 法 團 可 透 過 民 政

處 預 約 大 廈 管 理 免 費 法 律 諮 詢 服 務 ， 查 詢 保 單

條 文 事 宜 。  

(vi)  在 宣 傳 教 育 方 面 ， 大 廈 管 理 推 展 運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不 時 舉 辦 大 廈 工 作 坊 、 講 座 和 證 書 課 程 ， 內

容 涵 蓋 所 有 大 廈 管 理 事 宜 ， 包 括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 在  2 0 1 9 - 2 0  年 度 ， 大 廈 管 理 推 展 運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將 繼 續 舉 辦 工 作 坊 ， 邀 請 專 業 人 士 講 解

保 單 條 文 中 須 重 點 注 意 的 事 項 。 此 外 ， 民 政 處

將 在《 油 尖 旺 區 大 廈 管 理 通 訊 》及 免 費 報 章 刊 登

相 關 宣 傳 資 料 ， 亦 有 寄 發 予 議 員 。  

(vii)  根 據 法 例 ，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對 每 宗 事 故 的 最 低

承 保 額 為  1 , 0 0 0  萬 元 ， 若 法 團 有 足 夠 資 金 ， 可

增 加 投 保 額 ， 以 增 加 保 障 。  

(viii)  法 團 必 須 認 真 考 慮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 在 有

事 故 發 生 時 ， 既 能 保 障 公 眾 人 士 ， 亦 能 減 低 法

團 損 失 。 民 政 處 會 盡 力 協 助 在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事 宜 上 ， 因 未 能 符 合 法 例 要 求 而 面 對 困 難

的 法 團 。  
 
6 4 .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她 重 申 ， 問 題 的 關

鍵 在 於 政 策 方 面 ， 政 府 沒 有 權 力 管 理 保 險 公 司 ， 但 卻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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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要 求 法 團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 ( i i )民 政 處 的 資 料 庫 只

記 錄 已 作 回 覆 的 法 團 資 料 ， 並 不 完 善 。 她 建 議 民 政 局 與

保 聯 商 議 ， 完 善 有 關 法 團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的 資 料 ，

從 而 建 立 準 確 的 資 料 庫 ， 以 便 執 法 及 提 供 協 助 ； 以 及 ( i i i )
在 政 策 完 善 前 ， 她 期 望 文 件 中 有 關 加 強 教 育 的 謙 卑 要

求 ， 能 盡 量 做 好 。  
 
6 5 .  許 德 亮 議 員 明 白 民 政 處 已 提 供 不 少 協 助 ， 但 仍 有 很

多 法 團 未 能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 面 對 此 強 制 條 例 ， 他

建 議 向 局 方 反 映 情 況 ， 應 要 求 保 險 公 司 必 須 接 受 法 團 投

保 ， 或 廢 除 條 例 。  
 
6 6 .  陳 少 棠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 ( i )據 涂 謹 申 議 員

所 述 ， 制 定 相 關 條 例 時 ， 政 府 的 原 意 是 鼓 勵 大 廈 拆 除 僭

建 物 ， 以 降 低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費 用 ； 然 而 ， 現 時 不 少 大

廈 正 因 有 僭 建 物 而 未 能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 以 及 ( i i )他
建 議 民 政 處 或 屋 宇 署 向 僭 建 的 業 主 發 信 ， 告 知 因 他 們 沒

有 清 拆 僭 建 物 ， 使 大 廈 未 能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 若 有

事 故 發 生 ， 他 們 或 要 負 上 刑 事 責 任 及 作 出 賠 償 。 他 認 為

這 能 對 僭 建 的 業 主 起 阻 嚇 作 用 ， 現 時 把 責 任 全 歸 咎 於 法

團 委 員 是 本 末 倒 置 。  
 
6 7 .  盧 偉 文 女 士 回 應 如 下 ︰  
 

(i)  民 政 處 在 來 年 會 加 強 有 關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的 教

育 工 作 。  

(ii)  民 政 處 在 下 半 年 將 再 向 法 團 發 信 ， 提 醒 法 團 須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 以 及 宣 傳 民 政 總 署 網 頁

上 的 資 料 ， 內 容 包 括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的 好

處 及 注 意 事 項 。  

(iii)  民 政 處 會 盡 力 協 助 未 能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的

法 團 。  

(iv)  民 政 處 未 必 擁 有 權 力 向 法 團 發 信 證 明 他 們 雖 已

盡 力 ， 但 仍 未 能 清 拆 僭 建 物 。 民 政 處 會 向 民 政

總 署 反 映 議 員 的 意 見 。  
 
6 8 .  葉 傲 冬 主 席 感 謝 民 政 處 代 表 參 與 討 論 此 議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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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項 十 三 ：  香 港 科 學 館 和 香 港 歷 史 博 物 館 的 擴 建 計 劃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3 3 / 2 0 1 9 號 文 件 )  
 
6 9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 香 港 復 康 聯 盟 曾 於 會 前 致 函 區 議

會 主 席 (附 件 十 一 )， 秘 書 處 現 正 分 發 信 件 副 本 ， 以 供 議 員

參 閱 。他 繼 而 歡 迎 ︰  
 

(a)  康 文 署 助 理 署 長 ( 文 博 ) 陳 承 緯 先 生 、 總 監 ( 博 物

館 項 目 與 發 展 ) 陳 己 雄 先 生 、 總 館 長 (科 學 館 ) 陳
淑 文 女 士 和 總 館 長 (歷 史 博 物 館 )黃 秀 蘭 女 士 ； 以

及  

(b)  建 築 署 總 工 程 策 劃 經 理 3 0 2 廖 志 豪 先 生 和 工 程 策

劃 經 理 3 4 9 陳 萬 光 先 生 。  
 
7 0 .  陳 承 緯 先 生 以 電 腦 投 影 片 向 議 員 簡 介 題 述 文 件 內

容 。  
 
7 1 .  黃 建 新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 ( i )他 原 則 上 支 持

香 港 科 學 館 ( “科 學 館 ” )和 香 港 歷 史 博 物 館 ( “歷 史 博 物 館 ” )
的 擴 建 計 劃 ( “擴 建 計 劃 ” ) ， 以 增 加 展 覽 空 間 ； ( i i ) 科 學 館

前 的 露 天 廣 場 空 間 很 大 ， 以 往 沒 有 充 分 利 用 作 展 覽 場

地 。 在 署 方 的 構 想 圖 中 ， 露 天 廣 場 將 被 取 消 。 他 建 議 申

請 放 寬 高 度 限 制 ， 在 現 有 的 建 築 物 上 蓋 加 建 樓 層 ， 這 便

不 會 因 興 建 新 翼 而 犧 牲 露 天 廣 場 ； ( i i i )香 港 藝 術 館 因 重 建

而 要 長 時 間 閉 館 ， 使 很 多 展 覽 未 能 舉 行 。 參 考 此 經 驗 ，

他 詢 問 擴 建 計 劃 會 否 令 兩 間 博 物 館 閉 館 。 他 期 望 工 程 期

間 博 物 館 繼 續 運 作 ， 並 且 縮 短 工 程 期 ； 以 及 ( i v )現 時 科 學

館 並 非 免 費 開 放 ， 陪 同 小 童 參 觀 的 成 人 須 付 費 。 他 期 望

科 學 館 擴 建 後 可 免 費 入 場 ， 以 鼓 勵 家 庭 進 場 參 觀 。  
 
7 2 .  劉 柏 祺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 ( i )他 原 則 上 支 持

擴 建 計 劃 ， 以 增 加 展 覽 空 間 及 教 育 設 施 ； ( i i )他 引 述 文 件

所 載 ， 科 學 館 和 歷 史 博 物 館 於 工 程 期 間 將 維 持 局 部 開

放 。 他 詢 問 兩 間 博 物 館 的 工 程 將 同 時 進 行 還 是 分 期 進

行 ， 以 及 局 部 開 放 的 詳 情 ； 以 及 ( i i i )他 詢 問 擴 建 計 劃 需 時

多 久 ， 局 部 開 放 博 物 館 會 否 令 工 程 時 間 延 長 。  
 
7 3 .  鄧 銘 心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 ( i )她 是 當 區 區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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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 歷 史 博 物 館 及 科 學 館 落 成 多 年 ， 不 少 學 生 定 期 參

觀 ， 舉 辦 專 題 展 覽 時 人 山 人 海 。 兩 館 比 較 ， 歷 史 博 物 館

相 對 上 人 流 或 吸 引 度 較 低 ； ( i i )她 歡 迎 擴 建 計 劃 ， 因 為 現

時 該 處 的 空 間 未 能 盡 用 ； ( i i i )兩 間 博 物 館 現 時 的 入 口 較 隱

蔽 ， 她 期 望 擴 建 後 能 方 便 市 民 找 到 入 口 ； ( i v )該 處 現 時 有

不 少 旅 遊 巴 上 落 參 觀 者 ， 她 詢 問 擴 建 後 如 何 改 善 附 近 整

體 交 通 配 套 設 施 ； ( v )她 贊 同 擴 充 博 物 館 的 食 肆 和 商 店 規

模 的 計 劃 ； 以 及 ( v i )她 詢 問 工 程 期 間 將 全 面 閉 館 還 是 局 部

閉 館 ； 如 全 面 閉 館 ， 她 詢 問 署 方 會 否 在 其 他 臨 時 地 點 舉

辦 展 覽 。  
 

7 4 .  楊 鎮 華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 ( i ) 除 擬 建 的 新

翼 ， 他 詢 問 會 否 重 新 規 劃 或 局 部 翻 新 舊 翼 的 設 施 ； ( i i )香
港 復 康 聯 盟 的 來 信 指 出 不 少 博 物 館 現 有 的 設 施 對 傷 健 人

士 不 便 ， 並 提 出 不 同 建 議 。 他 期 望 署 方 藉 着 擴 建 計 劃 考

慮 他 們 的 意 見 ； 以 及 ( i i i )他 贊 成 香 港 復 康 聯 盟 來 信 中 第 1 1
點 的 建 議 ， 即 增 設 協 助 傷 健 人 士 導 賞 用 的 藍 牙 定 位 系

統 。 參 觀 者 只 要 走 近 展 品 ， 系 統 便 會 自 動 講 解 ， 使 視 障

人 士 更 容 易 投 入 博 物 館 的 氛 圍 。  
 
7 5 .  蔡 少 峰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 ( i )現 時 博 物 館 的

露 天 廣 場 空 間 很 大 ， 他 詢 問 將 來 該 處 興 建 建 築 物 後 ， 公

共 空 間 將 設 於 何 處 。 若 公 共 空 間 被 建 築 物 包 圍 ， 他 擔 憂

會 難 以 管 理 ； ( i i )關 於 香 港 復 康 聯 盟 的 來 信 ， 他 期 望 擴 建

計 劃 完 成 後 ， 傷 健 人 士 亦 能 全 面 使 用 博 物 館 的 設 施 ； 以

及 ( i i i )香 港 是 一 個 國 際 城 市 ， 他 建 議 署 方 在 設 計 設 施 時 ，

除 應 考 慮 傷 健 人 士 的 需 要 外 ， 亦 應 顧 及 不 同 族 裔 及 宗 教

的 人 士 。  
 
7 6 .  關 秀 玲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 她 支 持 擴 建 計 劃 ；

( i i )科 學 館 落 成 至 今 ， 深 受 不 少 尖 沙 咀 居 民 及 遊 客 歡 迎 。

她 認 為 現 在 是 適 合 的 時 機 讓 博 物 館 作 出 轉 變 ， 以 新 形 象

示 人 ； ( i i i )香 港 復 康 聯 盟 在 信 中 提 出 的 要 求 合 理 ， 她 期 望

館 方 留 意 並 跟 進 ； 以 及 ( i v )她 同 意 蔡 少 峰 議 員 的 意 見 ， 香

港 有 不 同 族 裔 的 人 士 定 居 ， 她 期 望 署 方 在 各 方 面 配 合 不

同 人 士 的 需 要 。  
 

7 7 .  鍾 港 武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 ( i )他 支 持 擴 建 計

劃 的 方 向 ； ( i i )他 樂 見 新 翼 建 成 後 ， 市 民 前 往 博 物 館 將 更

便 捷 ； ( i i i )擴 建 工 程 完 成 後 ， 露 天 廣 場 將 被 取 消 。 他 詢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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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構 想 圖 中 顯 示 的 建 築 物 天 台 的 綠 色 部 分 是 否 綠 化 空

間 ， 會 否 開 放 為 休 憩 用 地 ； 如 是 ， 他 認 為 這 可 作 為 取 消

露 天 廣 場 的 補 償 ； ( i v )他 詢 問 工 程 期 間 局 部 開 放 博 物 館 的

詳 情 ； 以 及 ( v )不 少 學 生 乘 坐 旅 遊 巴 前 往 參 觀 科 學 館 及 歷

史 博 物 館 ， 博 物 館 擴 建 後 展 館 面 積 增 加 ， 他 詢 問 署 方 有

否 與 運 輸 署 溝 通 ， 評 估 附 近 能 否 設 置 更 多 旅 遊 巴 泊 車

位 ， 以 疏 導 交 通 。  
 

7 8 .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 ( i )她 支 持 擴 建

計 劃 的 方 向 ； ( i i )她 詢 問 在 博 物 館 擴 建 後 ， 商 業 用 地 (如 食

肆 及 商 店 )佔 地 多 少 ， 以 及 招 標 形 式 如 何 。 她 認 為 商 業 用

地 必 須 足 夠 ， 以 方 便 參 觀 者 ； 以 及 ( i i i )她 詢 問 擴 建 計 劃 會

否 加 入 大 數 據 的 運 用 ， 如 設 立 應 用 程 式 顯 示 即 時 的 泊 車

位 數 目 、 博 物 館 的 人 流 或 多 用 途 廳 的 租 用 資 訊 ， 讓 公 眾

知 悉 。  
 
7 9 .  孔 昭 華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 他 支 持 擴 建 計 劃 ；

( i i )有 居 民 表 示 因 科 學 館 及 歷 史 博 物 館 的 名 稱 包 含 「 香 港 」

二 字 ， 因 此 誤 以 為 它 們 位 於 港 島 。 他 建 議 擴 建 後 把 博 物

館 名 稱 中 的「 香 港 」改 為「 九 龍 」， 或 取 消「 香 港 」二 字 ；

( i i i )香 港 有 多 間 博 物 館 ， 展 品 包 羅 萬 有 。 他 詢 問 科 學 館 及

歷 史 博 物 館 在 擴 建 後 的 定 位 如 何 、 將 展 出 什 麼 展 品 ， 以

及 與 其 他 博 物 館 有 何 分 別 ； ( i v )他 期 望 將 來 博 物 館 附 近 的

通 道 會 有 清 晰 的 指 示 ， 讓 旅 客 及 市 民 清 楚 前 往 博 物 館 的

方 向 ； 以 及 ( v )博 物 館 的 私 家 車 泊 車 位 需 求 大 ， 他 詢 問 這

項 由 政 府 主 導 的 項 目 ， 如 何 與 周 邊 的 泊 車 設 施 配 合 。  
 
8 0 .  余 德 寶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 ( i )歷 史 博 物 館 的

常 設 展 覽 多 年 不 變 ， 他 詢 問 署 方 會 否 藉 着 擴 建 計 劃 更 新

展 品 ； ( i i )他 提 及 旺 角 市 中 心 某 建 築 物 的 平 台 花 園 限 制 甚

多 ， 甚 至 不 准 在 內 飲 水 。 他 詢 問 在 擴 建 計 劃 中 增 建 的 公

共 空 間 有 否 類 似 限 制 ， 使 公 共 空 間 形 同 虛 設 ； 以 及 ( i i i )他
詢 問 擴 建 計 劃 的 時 間 表 和 博 物 館 局 部 開 放 的 詳 情 。 不 少

學 校 會 定 期 參 觀 博 物 館 ， 因 此 須 盡 早 通 知 學 校 有 關 安

排 。  
 
8 1 .  陳 承 緯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  
 

(i)  他 衷 心 感 謝 議 員 原 則 性 支 持 擴 建 計 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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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康 文 署 及 建 築 署 十 分 關 注 擴 建 計 劃 會 否 影 響 公

共 空 間 的 面 積 ， 目 前 公 共 空 間 約 佔 地 4 0 %， 署

方 期 望 擴 建 後 維 持 公 共 空 間 的 佔 地 面 積 。 現 時

位 於 兩 間 博 物 館 之 間 的 平 台 花 園 因 位 處 二 樓 ，

不 能 從 地 面 直 接 到 達 ， 因 此 使 用 率 不 高 。 擴 建

計 劃 期 望 利 用 博 物 館 中 央 的 位 置 作 公 共 空 間 ，

以 及 在 新 建 築 物 的 天 台 提 供 公 共 空 間 ， 讓 市 民

使 用 。 根 據 初 步 構 思 ， 這 些 公 共 空 間 將 在 博 物

館 閉 館 後 繼 續 開 放 。  

(iii)  香 港 藝 術 館 的 擴 建 工 程 需 閉 館 約 四 年 。 參 考 此

例 ， 若 全 面 閉 館 ， 擴 建 計 劃 將 更 快 竣 工 。 然

而 ， 署 方 不 希 望 有 一 代 中 、 小 學 生 未 能 參 觀 博

物 館 ， 因 此 除 受 工 程 影 響 的 部 分 必 須 關 閉 外 ，

科 學 館 和 歷 史 博 物 館 於 工 程 期 間 將 維 持 局 部 開

放 。 在 得 到 區 議 會 支 持 後 ， 康 文 署 及 建 築 署 將

進 行 詳 細 的 技 術 性 研 究 ， 探 討 如 何 分 階 段 興 建

設 施 ， 盡 量 把 受 影 響 而 要 封 閉 的 展 覽 館 減 至 最

少 。  

(iv)  博 物 館 擴 建 後 ， 設 施 將 採 用 共 融 設 計 ， 以 便 傷

健 人 士 使 用 ， 達 致 社 區 共 融 ， 尤 其 是 科 學 館 的

參 觀 者 年 齡 層 廣 闊 ， 展 品 及 裝 置 必 定 包 含 共 融

的 概 念 。  
(v)  署 方 期 望 透 過 改 善 現 有 設 施 ， 增 加 博 物 館 的 交

通 負 載 量 ， 以 便 復 康 巴 士 前 往 博 物 館 。  

(vi)  現 時 科 學 館 徵 收 入 場 費 的 原 因 並 非 為 了 增 加 收

入 ， 而 是 為 免 人 流 超 出 負 荷 。 擴 建 計 劃 將 增 加

科 學 館 的 面 積 ， 他 期 望 將 來 科 學 館 能 免 費 入

場 。  

(vii)  關 於 擴 建 計 劃 中 商 業 用 地 的 佔 地 面 積 ， 目 前 仍

未 有 詳 細 規 劃 。 為 了 讓 參 觀 人 士 有 更 全 面 的 博

物 館 參 觀 體 驗 ， 除 了 展 品 外 ， 消 閒 設 施 亦 很 重

要 ， 因 此 他 期 望 透 過 擴 建 計 劃 ， 增 加 兩 間 博 物

館 的 共 用 資 源 ， 包 括 食 肆 和 禮 品 店 等 。 這 些 商

店 將 設 有 獨 立 出 入 口 ， 並 在 博 物 館 休 館 後 繼 續

營 業 ， 方 便 周 邊 人 士 使 用 。  
 
(仇 振 輝 議 員 和 許 德 亮 議 員 於 下 午 4 時 4 0 分 退 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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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 .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 ( i )她 追 問 署 方

會 否 藉 着 擴 建 計 劃 多 加 利 用 大 數 據 ， 期 望 開 放 大 數 據 讓

市 民 獲 取 博 物 館 的 人 流 及 泊 車 位 等 資 訊 ， 以 改 善 他 們 的

休 閒 體 驗 ； 以 及 ( i i )關 於 署 方 回 應 說 現 時 科 學 館 徵 收 入 場

費 ， 是 為 免 人 流 超 出 負 荷 ， 她 指 出 廣 州 有 博 物 館 免 費 入

場 ， 參 觀 者 須 排 隊 進 入 。  
 
8 3 .  蔡 少 峰 議 員 查 詢 旅 遊 巴 上 落 客 位 、 附 近 路 面 容 量 及

博 物 館 的 私 家 車 泊 車 位 安 排 等 事 項 。  
 
8 4 .  余 德 寶 議 員 追 問 工 程 的 施 工 時 間 表 ， 並 詢 問 署 方 會

否 再 到 區 議 會 匯 報 。  
 
8 5 .  葉 傲 冬 主 席 說 ， 署 方 回 覆 指 擴 建 計 劃 將 影 響 一 代

中 、 小 學 生 ， 因 此 工 程 需 時 約 六 年 。  
 
8 6 .  陳 承 緯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  
 

(i)  科 學 館 作 為 在 科 學 方 面 孕 育 下 一 代 的 地 方 ， 必

定 會 運 用 大 數 據 。  

(ii)  署 方 已 在 部 分 展 覽 推 出 藍 牙 定 位 系 統 ， 名 為「 智

博 行 」， 期 望 日 後 能 改 善 系 統 ， 並 在 擴 建 計 劃 後

廣 泛 使 用 。  

(iii)  科 學 館 及 歷 史 博 物 館 的 四 周 均 為 街 道 ， 因 此 只

能 向 上 擴 建 。 署 方 已 委 託 獨 立 顧 問 公 司 就 擴 建

後 將 增 加 的 參 觀 者 流 量 ， 進 行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和

詳 細 的 檢 討 報 告 。 根 據 結 果 ， 康 文 署 將 在 擴 建

博 物 館 後 增 加 數 個 校 巴 泊 車 位 ， 以 及 在 博 物 館

後 的 空 地 興 建 地 下 停 車 場 。 此 外 ， 私 家 車 泊 車

位 也 計 劃 增 加 二 十 多 個 ， 讓 特 別 嘉 賓 及 工 作 人

員 臨 時 停 泊 私 家 車 。 然 而 ， 根 據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的 結 果 ， 該 處 附 近 尚 有 足 夠 公 共 泊 車 位 ， 而 且

增 加 公 共 泊 車 位 將 加 重 該 處 的 交 通 負 荷 ， 因 此

博 物 館 擴 建 後 ， 將 不 會 設 置 公 共 泊 車 位 。  

(iv)  若 得 到 區 議 會 支 持 ， 署 方 會 盡 快 進 行 技 術 評

估 ， 期 望 今 年 內 爭 取 到 政 府 資 源 進 行 前 期 工

程 、 探 討 及 規 劃 。 整 項 工 程 預 計 需 時 1 0 至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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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完 成 ， 因 為 工 程 需 把 兩 間 博 物 館 面 向 香 港 理

工 大 學 一 帶 較 為 封 閉 的 空 間 打 通 ， 非 常 複 雜 ，

而 且 工 程 進 行 期 間 博 物 館 會 維 持 局 部 開 放 ， 或

會 影 響 進 度 。  
 
8 7 .  鄧 銘 心 議 員 認 為 全 面 閉 館 進 行 工 程 將 需 時 數 年 ， 並

不 理 想 ， 建 議 在 工 程 期 間 另 覓 地 方 作 臨 時 展 覽 場 地 ， 這

既 可 全 面 閉 館 加 快 工 程 進 度 之 餘 ， 市 民 亦 能 在 別 處 參 觀

展 覽 。 她 認 為 如 維 持 博 物 館 局 部 開 放 ， 完 成 整 項 工 程 將

需 時 1 0 至 1 2 年 ， 時 間 實 太 長 。  
 
8 8 .  陳 承 緯 先 生 回 應 說 ， 署 方 在 重 建 香 港 藝 術 館 時 ， 曾

考 慮 另 覓 地 方 作 臨 時 博 物 館 場 地 ， 惟 這 涉 及 尋 找 合 適 的

地 點 繼 續 營 運 ， 恍 如 多 建 一 所 相 同 博 物 館 ， 並 非 善 策 。

此 外 ， 科 學 館 絕 大 部 分 展 品 是 機 械 裝 置 ， 若 要 在 別 處 重

新 裝 置 ， 相 關 規 劃 及 技 術 要 求 非 常 複 雜 ， 而 且 還 有 成 本

及 時 間 等 考 慮 因 素 。 因 此 ， 署 方 選 擇 局 部 開 放 兩 間 博 物

館 ， 向 學 生 提 供 基 本 的 展 覽 及 教 育 設 施 ， 同 時 調 節 工 程

進 度 。  
 
8 9 .  葉 傲 冬 主 席 說 ， 議 員 於 會 上 普 遍 支 持 擴 建 計 劃 。 他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支 持 科 學 館 和 歷 史 博 物 館 的 擴 建 計 劃 ， 眾

無 異 議 。 他 請 署 方 因 應 議 員 的 意 見 盡 量 縮 短 施 工 期 ， 並

感 謝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參 與 討 論 此 議 項 。  
 
 
議 項 十 四 ：  櫻 桃 街 休 憩 處 屢 次 發 生 火 警  要 求 部 門 交 代

跟 進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3 4 / 2 0 1 9 號 文 件 )  

 
9 0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 食 環 署 的 書 面 回 應 (附 件 十 二 )已
在 2 0 1 9 年 3 月 2 5 日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予 各 議 員 備 覽 。 他 繼

而 歡 迎 ︰  
 

(a)  消 防 處 旺 角 消 防 局 局 長 蔡 偉 峯 先 生 ；  

(b)  康 文 署 總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香 港 西 )孔 得 泉 先 生 ；  

(c)  食 環 署 旺 角 區 環 境 衞 生 總 監 林 君 厚 先 生 ； 以 及  

(d)  警 務 處 旺 角 區 署 理 副 指 揮 官 李 祖 銘 先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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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  鍾 澤 暉 議 員 補 充 文 件 內 容 。 他 說 櫻 桃 街 休 憩 處 為 開

放 空 間 ， 在 2 0 1 9 年 2 月 及 3 月 均 曾 發 生 火 警 。 該 處 附 近

曾 有 易 燃 物 品 堆 積 ， 街 坊 擔 心 一 旦 火 警 蔓 延 ， 會 危 害 周

邊 的 公 眾 安 全 ， 他 因 此 提 呈 文 件 ， 期 望 部 門 解 答 文 件 中

的 提 問 。  
 
9 2 .  李 祖 銘 先 生 回 應 說 ， 根 據 旺 角 警 區 的 記 錄 ， 櫻 桃 街

休 憩 處 在 2 0 1 8 年 2 月 及 2 0 1 9 年 2 月 和 3 月 共 發 生 了 三 宗

火 警 。 經 調 查 後 ， 警 方 相 信 其 中 兩 宗 火 警 是 由 於 垃 圾 桶

起 火 ， 而 另 外 一 宗 則 是 花 槽 附 近 起 火 。 根 據 調 查 結 果 ，

警 方 相 信 在 花 槽 附 近 有 煙 蒂 令 垃 圾 桶 起 火 ， 以 及 懷 疑 有

人 燃 燒 冥 鏹 後 遺 下 火 種 ， 導 致 花 槽 附 近 起 火 。 警 方 調 查

後 相 信 案 件 沒 有 蓄 意 刑 事 成 分 ， 亦 沒 有 發 現 任 何 可 疑 人

物 。 警 方 會 在 巡 邏 時 加 強 留 意 ， 如 有 特 別 趨 勢 ， 會 通 知

管 理 場 地 的 相 關 部 門 。  
 
9 3 .  蔡 偉 峯 先 生 回 應 說 ， 根 據 記 錄 ， 在 2 月 4 日 晚 上 及 3
月 2 日 下 午 ， 櫻 桃 街 休 憩 處 的 公 共 空 間 曾 發 生 火 警 。 消 防

處 滅 火 後 轉 交 警 方 調 查 ， 最 終 警 方 認 為 事 件 無 可 疑 。 處

方 會 繼 續 與 其 他 部 門 合 作 ， 一 旦 察 覺 火 警 有 可 疑 成 分 ，

會 即 時 轉 介 警 方 調 查 。  
 

9 4 .  孔 得 泉 先 生 回 應 說 ， 根 據 署 方 人 員 日 常 觀 察 ， 有 一

人 經 常 在 櫻 桃 街 休 憩 處 堆 放 雜 物 ， 康 文 署 職 員 發 現 後 會

勸 諭 他 帶 同 雜 物 離 開 ， 該 人 通 常 會 接 受 勸 諭 ， 惟 有 時 會

在 一 段 時 間 後 折 返 。 署 方 將 加 強 清 理 該 處 的 雜 物 ， 並 會

聯 同 食 環 署 定 期 進 行 聯 合 行 動 。  
 
9 5 .  林 君 厚 先 生 回 應 說 ， 由 於 櫻 桃 街 休 憩 處 有 一 名 露 宿

者 經 常 收 集 並 積 存 雜 物 ， 食 環 署 的 潔 淨 服 務 承 辦 商 除 每

日 在 上 址 提 供 恆 常 的 清 掃 服 務 外 ， 亦 會 按 實 際 情 況 ， 加

強 清 潔 工 作 。 此 外 ， 署 方 和 康 文 署 定 期 進 行 聯 合 行 動 ，

清 理 上 址 一 帶 的 垃 圾 雜 物 。  
 
9 6 .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文 件 所 述 的 情 況 為

事 實 ； ( i i )櫻 桃 街 休 憩 處 近 長 旺 道 的 天 橋 底 範 圍 ， 堆 積 了

很 多 雜 物 及 衣 物 ， 如 有 人 往 雜 物 丟 煙 蒂 ， 很 容 易 便 會 燃

燒 起 來 ， 她 期 望 部 門 關 注 情 況 ； 以 及 ( i i i )她 感 謝 食 環 署 每

天 到 場 巡 邏 ， 但 期 望 相 關 部 門 加 強 勸 諭 和 執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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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7 .  鍾 澤 暉 議 員 說 ， 除 櫻 桃 街 休 憩 處 外 ， 區 內 其 他 公 共

空 間 亦 曾 發 生 因 堆 放 易 燃 物 品 ( 如 發 泡 膠 盒 ) 而 起 火 的 事

件 ， 幸 而 沒 有 造 成 傷 亡 。 然 而 ， 若 社 區 內 經 常 有 易 燃 物

品 堆 積 ， 會 構 成 一 定 危 險 。 他 詢 問 部 門 有 何 措 施 處 理 ；

如 果 情 況 一 直 持 續 ， 待 有 事 故 發 生 時 才 作 處 理 便 不 理

想 。  
 
9 8 .  劉 柏 祺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他 明 白 鍾 議 員 在 文 件

中 所 表 達 的 憂 慮 。 雖 然 圖 片 顯 示 火 警 不 算 嚴 重 ， 但 在 短

短 兩 個 月 內 發 生 三 宗 火 警 ， 對 社 區 是 一 種 困 擾 。 大 角 咀

區 有 老 人 院 及 中 小 學 ， 經 常 有 居 民 行 經 櫻 桃 街 休 憩 處 ，

若 此 問 題 沒 有 明 顯 改 善 ， 會 對 區 內 居 民 造 成 壓 力 ； ( i i )他
樂 見 部 門 代 表 回 應 說 將 加 強 執 法 及 清 潔 ； 以 及 ( i i i )大 角 咀

區 不 少 地 點 有 雜 物 堆 積 的 情 況 ， 包 括 易 燃 物 品 ， 例 如 楓

樹 街 休 憩 公 園 。 他 期 望 康 文 署 及 食 環 署 加 強 清 理 ， 以 免

公 園 起 火 。  
 
9 9 .  楊 子 熙 議 員 詢 問 消 防 處 有 否 權 力 聯 合 其 他 執 法 部 門

進 行 行 動 ， 處 理 雜 物 堆 積 的 問 題 。  
 
1 0 0 .  孔 得 泉 先 生 回 應 說 ， 署 方 留 意 到 楓 樹 街 休 憩 公 園 最

近 亦 堆 積 了 雜 物 ， 他 們 會 加 強 清 理 及 勸 諭 工 作 。  
 
1 0 1 .  李 祖 銘 先 生 回 應 說 ， 若 旺 角 區 內 有 露 宿 者 等 造 成 雜

物 堆 積 的 情 況 ， 警 方 會 在 有 需 要 時 參 與 相 關 部 門 的 聯 合

行 動 。  
 
1 0 2 .  蔡 偉 峯 先 生 回 應 說 ， 消 防 處 會 與 相 關 部 門 緊 密 聯

繫 ， 有 需 要 時 會 進 行 聯 合 行 動 。  
 
1 0 3 .  葉 傲 冬 主 席 感 謝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參 與 討 論 此 議

項 。  
 
 
議 項 十 六 ：  「 油 麻 地 果 欄 的 保 育 和 活 化 方 案 研 究 – 原 址

保 留 或 搬 遷 兩 種 情 況 下 的 研 究 方 案 」研 究 報 告

匯 報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3 6 / 2 0 1 9 號 文 件 )  

 
1 0 4 .  葉 傲 冬 主 席 歡 迎 香 港 樹 仁 大 學 ( “樹 仁 大 學 ” ) 工 商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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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學 系 助 理 教 授 林 昊 輝 博 士 、 工 商 管 理 學 系 助 理 教 授 及

企 業 及 社 會 發 展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伍 志 豪 博 士 ， 以 及 社 會 工

作 學 系 社 會 工 作 研 究 及 發 展 中 心 總 監 崔 志 暉 博 士 。  
 
1 0 5 .  林 昊 輝 博 士 、 伍 志 豪 博 士 及 崔 志 暉 博 士 以 電 腦 投 影

片 (附 件 十 三 )向 議 員 簡 介 題 述 文 件 內 容 。  
 
1 0 6 .  楊 子 熙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 ( i ) 在 完 成 研 究

後 ， 樹 仁 大 學 代 表 已 向 關 注 油 麻 地 果 欄 工 作 小 組 ( “果 欄 小

組 ” )進 行 匯 報 ， 並 在 與 果 欄 小 組 成 員 交 流 意 見 後 撰 成 研 究

報 告 。 他 感 謝 樹 仁 大 學 代 表 大 半 年 來 的 努 力 ； ( i i )他 引 述

在 調 查 中 ， 有 兩 條 題 目 分 別 詢 問 受 訪 者 傾 向 把 果 欄 原 址

保 留 還 是 搬 遷 ， 結 果 近 九 成 人 支 持 原 址 保 留 果 欄 ， 傾 向

支 持 把 果 欄 遷 至 其 他 地 方 的 人 則 約 佔 兩 成 半 。 他 詢 問 這

兩 條 題 目 是 在 什 麼 情 況 下 詢 問 受 訪 者 ； ( i i i )是 次 會 議 有 不

少 與 果 欄 運 作 有 關 的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 他 期 望 他 們 參 考 研

究 報 告 中 的 居 民 意 見 ， 以 改 善 果 欄 運 作 ； 以 及 ( i v )政 府 已

經 委 託 市 建 局 進 行 活 化 果 欄 的 可 行 性 研 究 ， 他 期 望 政 府

及 市 建 局 重 視 這 份 收 集 了 不 同 民 意 的 報 告 。  
 
1 0 7 .  林 健 文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他 感 謝 樹 仁 大 學 代 表

一 直 努 力 進 行 研 究 ， 他 作 為 果 欄 小 組 成 員 ， 曾 與 幾 位 代

表 交 流 ， 並 向 他 們 表 達 意 見 ； ( i i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近 九 成 人

支 持 原 址 保 留 果 欄 ， 他 對 此 結 果 有 所 保 留 。 他 認 為 訪 問

題 目 以 保 育 果 欄 為 大 前 提 ， 並 就 保 育 果 欄 提 出 了 幾 種 方

案 ， 而 且 不 少 附 近 居 民 知 道 果 欄 擬 搬 遷 了  5 0  年 而 不 果 ，

因 此 他 們 受 訪 時 會 認 為 搬 遷 果 欄 的 優 次 較 低 ； ( i i i )他 作 為

油 麻 地 區 的 區 議 員 ， 過 往 幾 年 收 到 很 多 居 民 投 訴 果 欄 的

噪 音 、 交 通 阻 塞 及 環 境 衞 生 問 題 ； 以 及 ( i v )雖 然 研 究 就 原

址 保 留 果 欄 提 出 了 幾 種 方 案 ， 但 政 府 不 知 會 否 採 納 ， 即

使 採 納 也 可 能 需 時 甚 久 才 能 完 成 ， 令 居 民 要 繼 續 面 對 噪

音 及 滋 擾 問 題 。 由 於 現 時 沒 有 任 何 解 決 方 案 ， 因 此 他 認

為 搬 遷 果 欄 的 方 案 ， 值 得 政 府 考 慮 。  
 
1 0 8 .  余 德 寶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搬 遷 果 欄 一 事 雖 已 討

論 了  5 0  年 ， 政 府 曾 考 慮 數 個 選 址 ， 審 計 署 亦 曾 多 次 敦 促

政 府 ， 但 最 終 仍 沒 有 結 果 。 直 至  2 0 1 8  年 ， 特 首 宣 布 活 化

保 育 果 欄 的 計 劃 後 ， 不 少 人 認 為 果 欄 具 有 歷 史 價 值 ， 因

而 同 意 活 化 保 育 果 欄 。 然 而 ， 他 指 出 果 欄 的 運 作 引 致 交

通 、 噪 音 及 消 防 問 題 ， 因 此 對 活 化 保 育 果 欄 不 敢 苟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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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為 搬 遷 果 欄 的 方 案 仍 然 值 得 討 論 ； 以 及 ( i i )現 時 果 欄 有

零 售 及 批 發 業 務 ， 他 建 議 只 保 留 零 售 業 務 ， 把 批 發 業 務

搬 遷 ， 因 為 批 發 業 務 會 引 致 凌 晨 時 分 的 噪 音 及 交 通 阻 塞

等 問 題 。  
 

1 0 9 .  葉 傲 冬 主 席 說 ， 此 議 項 為 研 究 報 告 的 討 論 ， 他 請 余

德 寶 議 員 針 對 研 究 報 告 發 表 意 見 。  
 

1 1 0 .  余 德 寶 議 員 續 說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大 部 分 人 支 持 原 址

保 留 果 欄 ， 只 有 小 部 分 人 支 持 搬 遷 果 欄 。 他 質 疑 並 擔 憂

訪 問 題 目 是 否 沒 有 清 楚 說 明 保 留 果 欄 並 非 指 保 育 果 欄 。  
 

1 1 1 .  葉 傲 冬 主 席 說 ， 余 德 寶 議 員 曾 回 覆 表 示 自 己 同 意 研

究 報 告 。 他 詢 問 余 議 員 ， 其 剛 才 的 意 見 代 表 他 是 否 同 意

研 究 報 告 。  
 

1 1 2 .  余 德 寶 議 員 解 釋 ， 他 在 回 條 中 已 表 達 憂 慮 研 究 報 告

具 傾 向 性 。 市 民 或 會 認 為 搬 遷 果 欄 的 可 能 性 不 高 ， 因 此

才 支 持 原 址 保 留 果 欄 。 他 期 望 研 究 報 告 清 楚 解 釋 原 址 保

留 與 保 育 活 化 的 分 別 。 他 支 持 保 育 活 化 的 方 案 ， 就 如 土

瓜 灣 牛 棚 藝 術 村 的 做 法 。  
 
1 1 3 .  鄧 銘 心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她 是 果 欄 小 組 成 員 ，

也 是 油 麻 地 居 民 ； ( i i )她 認 為 報 告 訪 問 了 不 同 人 士 ， 十 分

全 面 ， 研 究 中 亦 清 楚 表 明 搬 遷 果 欄 是 選 項 之 一 ， 因 此 她

同 意 研 究 報 告 ； 以 及 ( i i i )搬 遷 果 欄 只 會 把 相 關 問 題 轉 移 至

其 他 地 點 。 她 認 為 駕 駛 者 多 年 來 已 習 慣 了 果 欄 的 獨 特 運

作 模 式 ， 能 預 計 該 處 的 阻 塞 情 況 而 改 道 駕 駛 。  
 
1 1 4 .  蔡 少 峰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 ( i )他 不 是 果 欄 小

組 成 員 ； ( i i )研 究 是 以 科 學 方 法 進 行 ， 並 收 集 了 不 同 人 士

的 意 見 ， 因 此 才 會 得 出 如「 果 欄 的 運 作 在 該 區 的 治 安 方 面

帶 來 了 正 面 的 貢 獻 ， 因 為 果 欄 從 業 員 會 在 附 近 維 持 治 安 」

及「 果 欄 不 斷 帶 入 及 推 廣 進 食 不 同 季 節 性 時 令 水 果 的 飲 食

文 化 」 等 結 論 ； ( i i i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近 九 成 受 訪 者 支 持 原 址

保 留 果 欄 ， 他 詢 問 意 見 是 來 自 居 民 還 是 果 欄 商 戶 ； ( i v )他
詢 問 研 究 報 告 要 達 致 的 目 標 ； 以 及 ( v )研 究 只 羅 列 了 不 同

持 份 者 的 意 見 ， 但 他 認 為 在 落 實 決 定 及 進 行 規 劃 時 ， 不

應 只 考 慮 不 同 人 士 的 意 見 ， 還 要 有 科 學 根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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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 謹 申 議 員 於 下 午 5 時 4 0 分 退 席 。 )  
 
(孔 昭 華 議 員 於 下 午 5 時 4 1 分 退 席 。 )  
 
1 1 5 .  鍾 港 武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樹 仁 大 學 的 團 隊 在 研

究 前 已 清 楚 解 釋 研 究 的 方 向 及 方 法 ， 與 果 欄 小 組 每 位 成

員 均 有 足 夠 的 溝 通 ； ( i i )他 引 述 研 究 結 果 說 ， 業 界 希 望 在

保 育 和 活 化 果 欄 時 ， 盡 量 減 低 對 現 有 運 作 的 影 響 ， 因 此

他 們 傾 向 支 持 只 在 原 址 上 進 行 環 境 改 善 的 方 案 ； 而 興 建

新 型 大 樓 、 搭 建 平 台 或 在 現 時 的 果 欄 運 作 區 內 增 設 天 幕

或 天 頂 的 方 案 ， 則 得 到 不 少 居 民 支 持 。 這 結 果 反 映 居 民

認 為 果 欄 現 時 的 運 作 存 在 很 多 滋 擾 問 題 ， 以 及 他 們 因 搬

遷 果 欄 一 事 已 討 論 了  5 0  年 仍 沒 有 結 果 而 減 低 了 對 搬 遷 果

欄 的 期 望 。 若 清 楚 地 詢 問 他 們 是 否 希 望 果 欄 搬 遷 ， 相 信

有 關 數 字 會 提 高 ； 以 及 ( i i i )他 認 為 政 府 應 跨 部 門 認 真 處 理

並 重 點 紓 緩 果 欄 引 致 的 社 區 問 題 。 現 時 不 少 欄 商 向 果 欄

周 邊 擴 展 ， 每 晚 為 附 近 居 民 帶 來 噪 音 滋 擾 ， 附 近 道 路 亦

難 以 負 荷 。 如 不 進 一 步 處 理 ， 他 擔 憂 以 後 居 民 的 反 對 聲

音 會 更 大 。  
 
1 1 6 .  陳 少 棠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 ( i )研 究 報 告 並 沒

有 指 出 現 時 果 欄 除 批 發 業 務 外 ， 還 有 零 售 業 務 ， 運 作 模

式 與 以 往 不 同 ， 對 居 民 的 滋 擾 更 大 。 每 天 很 多 市 民 把 私

家 車 非 法 停 泊 於 該 處 購 物 ， 行 人 要 在 馬 路 上 行 走 ， 貨 物

亦 擺 放 到 馬 路 上 ， 引 致 交 通 日 夜 擠 塞 ； 以 及 ( i i )他 不 是 果

欄 小 組 成 員 。 他 詢 問 區 議 會 於 是 次 會 議 討 論 研 究 報 告 後

將 有 何 長 遠 方 案 ， 以 及 會 否 因 為 研 究 報 告 的 結 論 而 決 定

保 留 、 保 育 或 搬 遷 果 欄 。  
 
1 1 7 .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 ( i )她 感 謝 林 昊

輝 博 士 經 常 為 工 作 小 組 進 行 研 究 ， 相 信 是 次 研 究 較 為 複

雜 ； ( i i )她 詢 問 研 究 報 告 完 成 後 ， 下 一 步 工 作 為 何 ， 以 及

政 府 部 門 會 如 何 跟 進 。 她 認 為 部 門 應 就 研 究 報 告 作 出 回

應 ； 以 及 ( i i i )她 詢 問 例 如 規 劃 署 等 的 政 府 部 門 有 否 參 與 研

究 ， 以 及 部 門 有 否 考 慮 研 究 報 告 的 內 容 能 否 實 際 執 行 。  
 
1 1 8 .  余 德 寶 議 員 就 葉 傲 冬 主 席 指 他 曾 回 覆 表 示 同 意 研 究

報 告 ， 澄 清 自 己 於 1 月 1 3 日 交 回 的 回 條 中 並 沒 有 表 示 同

意 報 告 內 容 ， 他 只 是 於 3 月 4 日 交 回 的 回 條 中 ， 表 示 同 意

邀 請 樹 仁 大 學 代 表 到 區 議 會 會 議 匯 報 研 究 結 果 。 此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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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6 年 果 欄 發 生 三 級 大 火 後 ， 不 少 果 欄 攤 檔 往 旺 角 方 向

遷 移 ， 對 於 這 些 攤 檔 引 致 的 問 題 ， 研 究 報 告 著 墨 不 多 ，

他 詢 問 報 告 有 否 考 慮 如 何 處 理 。  
 
1 1 9 .  伍 志 豪 博 士 回 應 如 下 ︰  
 

(i)  問 卷 以 兩 條 問 題 詢 問 受 訪 者 傾 向 原 址 保 留 還 是

搬 遷 果 欄 ， 問 題 簡 單 直 接 ， 並 無 偏 向 任 何 一 個

方 案 。 把 問 題 分 成 兩 條 ， 亦 能 避 免 令 受 訪 者 感

到 被 迫 二 選 一 。  

(ii)  根 據 訪 問 結 果 ， 8 7 . 3 % 的 受 訪 者 傾 向 支 持 原 址

保 留 果 欄 ， 2 4 . 5 % 的 受 訪 者 傾 向 支 持 搬 遷 果

欄 。 若 把 受 訪 市 民 及 業 界 人 士 的 數 字 分 別 列

出 ， 8 6 . 3 % 的 受 訪 市 民 傾 向 支 持 原 址 保 留 果

欄 ， 2 6 . 4 % 的 受 訪 市 民 傾 向 支 持 搬 遷 果 欄 ；

9 3 . 3 % 的 受 訪 業 界 人 士 傾 向 支 持 原 址 保 留 果

欄 ， 1 2 . 7 % 的 受 訪 業 界 人 士 傾 向 支 持 搬 遷 果

欄 。  
 
1 2 0 .  蔡 亮 女 士 回 應 如 下 ︰  
 

(i)  民 政 處 一 直 關 注 整 個 研 究 過 程 ， 她 感 謝 樹 仁 大

學 及 果 欄 小 組 花 了 大 量 時 間 進 行 深 入 及 全 面 的

研 究 。  

(ii)  研 究 報 告 旨 在 探 討 原 址 保 留 及 搬 遷 果 欄 兩 種 方

案 。  

(iii)  市 建 局 正 進 行 政 府 委 託 的 活 化 果 欄 可 行 性 研

究 ， 在 研 究 過 程 中 會 考 慮 樹 仁 大 學 研 究 報 告 內

的 建 議 。  
 
1 2 1 .  葉 傲 冬 主 席 請 樹 仁 大 學 代 表 把 是 次 區 議 會 會 議 的 討

論 內 容 加 入 研 究 報 告 內 ， 以 豐 富 內 容 。  
 
1 2 2 .  林 昊 輝 博 士 回 應 如 下 ︰  
 

(i)  市 建 局 一 直 與 樹 仁 大 學 的 團 隊 緊 密 溝 通 ， 因 此

了 解 此 項 研 究 的 過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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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樹 仁 大 學 根 據 果 欄 小 組 的 指 引 及 方 向 進 行 研

究 ， 不 能 脫 離 主 題 ， 因 此 他 請 議 員 了 解 部 分 問

題 超 出 了 他 們 的 工 作 範 圍 。  
 
1 2 3 .  葉 傲 冬 主 席 感 謝 樹 仁 大 學 代 表 參 與 討 論 此 議 項 。  
 
 
議 項 十 七 ：  強 烈 反 對 海 富 苑 停 車 場 連 續 六 年 加 租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3 7 / 2 0 1 9 號 文 件 )  
 
1 2 4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 領 展 資 產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領 展 ” )
的 書 面 回 應 (附 件 十 四 )已 在 2 0 1 9 年 3 月 2 5 日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予 各 議 員 備 覽 。 他 繼 而 歡 迎 領 展 社 區 關 係 經 理 姚 漢

生 先 生 和 社 區 關 係 主 任 梁 嘉 皓 先 生 。  
 
1 2 5 .  余 德 寶 議 員 補 充 文 件 內 容 。 他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海
富 苑 停 車 場 連 年 加 租 ， 區 議 會 每 年 均 有 討 論 ； ( i i )海 富 苑

停 車 場 的 泊 車 位 月 租 由 2 0 1 4 年 的 2 , 5 7 0 元 增 加 至 2 0 1 9 年

的 4 , 1 7 0 元 ， 加 幅 驚 人 ， 甚 至 較 海 富 苑 的 公 屋 租 金 ， 以 及

附 近 的 富 榮 花 園 和 匯 豐 中 心 的 泊 車 位 月 租 更 高 ； ( i i i )海 富

苑 是 以 公 屋 為 主 的 屋 苑 ， 他 認 為 領 展 沒 有 考 慮 居 民 的 負

擔 能 力 ； 以 及 ( i v )他 期 望 撤 回 加 租 申 請 ， 並 且 凍 租 三 年 。  
 
1 2 6 .  姚 漢 生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  
 

(i)  領 展 已 充 分 考 慮 商 用 車 輛 的 情 況 ， 其 月 租 泊 車

位 的 調 整 幅 度 亦 較 私 家 車 泊 車 位 為 低 ， 貨 車 及

電 單 車 泊 車 位 的 調 整 幅 度 約 為 8 %。 領 展 會 繼 續

為 傷 健 人 士 提 供 四 折 月 租 及 時 租 泊 車 優 惠 ， 每

年 補 貼 金 額 約 1 , 1 7 0 萬 元 。  

(ii)  泊 車 位 月 租 的 調 整 幅 度 乃 因 應 個 別 停 車 場 的 獨

特 情 況 、 使 用 率 及 泊 車 位 供 求 等 因 素 釐 定 ， 並

非 採 取 劃 一 收 費 的 做 法 。  

(iii)  在 調 整 收 費 的 同 時 ， 領 展 會 向 現 時 的 月 租 私 家

車 泊 車 位 用 戶 贈 送 優 惠 券 ， 優 惠 涵 蓋 汽 油 、 保

險 、 汽 車 護 理 及 泊 車 等 ， 總 優 惠 金 額 超 過 1 . 1 億

元 (每 位 月 租 私 家 車 泊 車 位 用 戶 可 獲 優 惠 總 額 超

過 2 , 8 0 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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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按 運 輸 署 在 2 0 1 8 年 提 供 的 數 據 ， 油 尖 旺 區 泊 車

位 的 數 目 為 3 2  8 9 2 個 ， 而 領 展 於 區 內 合 共 提 供

約 1 8 4 個 泊 車 位 ， 只 佔 全 區 的 0 . 6 %。 領 展 明 白

居 民 對 泊 車 位 的 需 求 。  

(v)  全 港 車 輛 登 記 由 2 0 0 6 年 的  4 0 1  6 9 2 輛 ， 躍 升 至

2 0 1 7 年 的  5 8 8  8 6 6  輛 ， 車 輛 與 泊 車 位 的 比 例 亦

由 1 比 1 . 5 1 個 大 幅 下 降 至 1 比 1 . 1 3 個 ， 導 致 嚴

重 失 衡 。  

(vi)  作 為 私 營 企 業 ， 領 展 一 直 以 提 供 優 質 服 務 為 宗

旨 ， 逐 步 投 資 超 過 六 億 元 提 升 停 車 場 服 務 及 設

施 。  
 
1 2 7 .  葉 傲 冬 主 席 質 疑 姚 漢 生 先 生 只 是 引 述 數 據 ， 並 無 回

答 余 德 寶 議 員 的 提 問 。  
 
1 2 8 .  姚 漢 生 先 生 回 應 說 ， 領 展 調 整 停 車 場 收 費 時 ， 已 與

區 內 其 他 的 停 車 場 收 費 作 比 較 。 他 會 把 余 德 寶 議 員 提 出

撤 回 加 租 申 請 並 且 凍 租 三 年 的 意 見 ， 向 公 司 反 映 。  
 

1 2 9 .  余 德 寶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海 富 苑 停 車 場 的 月 租

泊 車 位 只 供 海 富 苑 住 戶 租 用 ， 因 此 停 車 場 加 租 的 受 害 者

只 會 是 海 富 苑 居 民 ； ( i i )傳 媒 發 現 海 富 苑 停 車 場 後 樓 梯 防

煙 門 的 玻 璃 破 損 ， 而 天 花 水 管 漏 水 嚴 重 ， 但 只 用 膠 紙 修

補 。 此 外 ， 他 聽 聞 停 車 場 保 安 員 的 月 薪 增 幅 只 有 2 0 0 元 。

他 不 滿 領 展 從 車 主 身 上 獲 取 不 少 利 潤 ， 為 領 展 服 務 的 員

工 卻 只 得 到 如 此 待 遇 ， 領 展 的「 領 展 吸 血 鬼 」稱 號 實 當 之

無 愧 ； 以 及 ( i i i )他 引 述 領 展 代 表 回 覆 指 會 向 車 主 贈 送 優 惠

券 ， 建 議 與 其 推 出 此 項 措 施 ， 倒 不 如 把 優 惠 金 額 以 現 金

回 贈 予 車 主 ， 又 或 是 把 領 展 的 廣 告 宣 傳 費 用 作 減 低 租

金 。  
 

1 3 0 .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 ( i )她 認 為 領 展

的 收 入 來 源 眾 多 ， 停 車 場 泊 車 費 只 是 其 中 之 一 。 她 不 滿

整 體 泊 車 費 的 調 整 水 平 過 高 ， 期 望 領 展 作 出 改 善 ， 以 免

不 斷 被 人 詬 病 ； 以 及 ( i i )她 知 悉 領 展 有 進 行 回 饋 社 區 的 工

作 ， 而 區 內 只 有 海 富 苑 為 公 屋 屋 邨 ， 她 詢 問 領 展 有 何 措

施 回 饋 海 富 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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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1 .  姚 漢 生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  
 

(i)  領 展 會 繼 續 跟 進 海 富 苑 停 車 場 的 維 修 保 養 事

宜 ， 並 邀 請 議 員 一 同 實 地 視 察 。  

(ii)  有 關 社 區 回 饋 措 施 方 面 ， 領 展 在 海 富 苑 商 場 提

供 不 同 的 服 務 ， 如「 場 地 夥 伴 計 劃 」， 向 不 同 單

位 提 供 場 地 以 進 行 活 動 。 另 外 ， 領 展 亦 向 車 主

贈 送 優 惠 券 ， 以 及 進 行 全 港 性 的 「 愛 ‧ 匯 聚 計

劃 」 。  
 
1 3 2 .  葉 傲 冬 主 席 感 謝 領 展 代 表 參 與 討 論 此 議 項 。  
 
 
議 項 十 八 ：  要 求 擴 大 旺 角 行 人 天 橋 系 統 諮 詢 範 圍  進 一

步 收 集 區 內 居 民 意 見 完 善 方 案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3 8 / 2 0 1 9 號 文 件 )  

 
1 3 3 .  葉 傲 冬 主 席 表 示 ， 路 政 署 的 書 面 回 應 (附 件 十 五 )已
在 2 0 1 9 年 3 月 2 5 日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予 各 議 員 備 覽 。 他 繼

而 歡 迎 ︰  
 

(a)  路 政 署 高 級 工 程 師 /旺 角 行 人 天 橋 甘 乙 宏 先 生 和

工 程 師 1 /旺 角 行 人 天 橋 葉 秉 林 先 生 ； 以 及  

(b)  運 輸 署 工 程 師 /旺 角 及 油 麻 地 戴 尚 勤 先 生 。  
 
1 3 4 .  楊 子 熙 議 員 補 充 文 件 內 容 ， 並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政
府 於 2 0 1 6 年 年 底 提 出 旺 角 行 人 天 橋 系 統 工 程 ， 其 所 屬 政

黨 認 為 此 項 工 程 對 區 內 民 生 影 響 很 大 ； ( i i )他 認 為 署 方 已

進 行 的 諮 詢 並 沒 有 包 括 新 填 海 區 和 大 角 咀 區 一 帶 ， 範 圍

不 夠 廣 泛 ； 以 及 ( i i i )除 了 區 內 居 民 ， 旺 角 行 人 天 橋 系 統 還

會 影 響 在 區 內 工 作 及 途 經 的 市 民 ， 因 此 他 建 議 署 方 往 後

進 行 諮 詢 時 ， 擴 大 諮 詢 範 圍 ， 以 收 集 不 同 人 士 的 意 見 。  
 
1 3 5 .  甘 乙 宏 先 生 回 應 說 ， 路 政 署 就 擬 議 行 人 天 橋 系 統 的

初 步 方 案 所 進 行 的 公 眾 諮 詢 工 作 ， 已 於 2 0 1 7 年 完 成 ， 現

正 參 考 收 集 到 的 公 眾 意 見 ， 以 優 化 建 議 方 案 。 當 優 化 設

計 的 工 作 完 成 後 ， 署 方 會 就 優 化 方 案 諮 詢 相 關 的 持 份 者

及 區 議 會 ， 並 會 詳 細 考 慮 議 員 的 意 見 。  
 
1 3 6 .  劉 柏 祺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 ( i )他 詢 問 署 方 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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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優 化 方 案 進 行 諮 詢 的 諮 詢 範 圍 。 他 相 信 大 角 咀 區 及 新

填 海 區 一 帶 的 居 民 會 有 不 少 意 見 ， 因 此 建 議 擴 大 諮 詢 範

圍 ； ( i i ) 他 詢 問 現 時 的 諮 詢 範 圍 ； 以 及 ( i i i )若 擴 大 諮 詢 範

圍 ， 他 詢 問 署 方 會 否 考 慮 擴 大 範 圍 至 某 距 離 或 哪 些 地

區 。  
 
1 3 7 .  楊 子 熙 議 員 詢 問 署 方 在 分 析 持 份 者 意 見 後 ， 會 否 再

到 區 議 會 匯 報 新 方 案 ， 然 後 才 再 進 行 不 同 類 型 的 公 眾 諮

詢 ， 即 議 員 會 在 署 方 人 員 再 到 區 議 會 出 席 會 議 兩 次 後 ，

才 對 方 案 表 態 。 他 詢 問 署 方 上 述 描 述 是 否 正 確 。  
 

1 3 8 .  余 德 寶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 ( i )他 在 區 內 進 行

了 多 次 諮 詢 和 問 卷 調 查 ， 並 曾 多 次 約 見 相 關 部 門 ， 在 知

悉 署 方 將 為 方 案 進 行 優 化 工 作 後 ， 他 感 到 以 往 的 努 力 白

費 了 。 過 去 一 年 ， 不 少 居 民 向 他 追 問 旺 角 行 人 天 橋 系 統

何 時 落 實 。 他 歡 迎 署 方 進 行 諮 詢 ， 但 不 應 不 斷 進 行 ； 以

及 ( i i )他 查 詢 工 程 的 估 計 造 價 。  
 
1 3 9 .  鍾 港 武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 ( i )他 曾 參 與 旺 角

行 人 天 橋 的 聚 焦 小 組 及 公 眾 論 壇 ； ( i i )他 是 新 填 海 區 的 區

議 員 ， 該 區 不 少 居 民 十 分 渴 望 工 程 能 盡 快 開 展 ； 以 及 ( i i i )
他 已 聯 絡 部 門 ， 以 跟 地 區 團 體 代 表 舉 行 會 議 。 他 指 出 部

門 應 主 動 聯 絡 該 區 的 屋 苑 及 相 關 機 構 ， 講 解 工 程 的 最 新

情 況 。  
 
1 4 0 .  甘 乙 宏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  
 

(i)  署 方 已 備 悉 議 員 的 訴 求 及 意 見 ， 在 進 行 下 一 階

段 的 公 眾 諮 詢 前 ， 會 詳 細 考 慮 工 程 的 諮 詢 範

圍 。  

(ii)  楊 子 熙 議 員 對 研 究 流 程 的 描 述 大 致 正 確 。 署 方

現 正 就 在 公 眾 諮 詢 中 收 集 到 的 意 見 進 行 檢 討 工

作 ， 以 優 化 方 案 。 當 優 化 設 計 的 工 作 完 成 後 ，

署 方 會 就 優 化 方 案 再 次 諮 詢 公 眾 。 署 方 備 悉 並

會 考 慮 楊 子 熙 議 員 建 議 進 行 兩 輪 區 議 會 諮 詢 的

意 見 。  

(iii)  署 方 備 悉 議 員 對 工 程 造 價 的 意 見 。 在 詳 細 設 計

完 成 前 ， 造 價 或 會 有 很 大 的 波 動 ， 因 此 現 時 未

能 提 供 確 實 的 造 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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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1 .  楊 子 熙 議 員 澄 清 他 剛 才 提 及 是 否 將 有 兩 輪 區 議 會 諮

詢 純 屬 查 詢 ， 並 非 意 見 。  
 
1 4 2 .  黃 建 新 議 員 補 充 ， 雖 有 議 員 表 示 有 居 民 支 持 旺 角 行

人 天 橋 系 統 工 程 ， 但 亦 有 不 少 居 民 反 對 或 傾 向 不 支 持 。  
 
1 4 3 .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表 示 ， 旺 角 行 人 天 橋 系 統 工 程 的 爭 議

性 很 大 ， 因 此 必 須 進 行 廣 泛 諮 詢 。 她 建 議 署 方 就 優 化 方

案 再 次 諮 詢 區 議 會 ， 因 天 橋 系 統 將 途 經 不 少 選 區 及 大

廈 ， 不 同 選 區 的 議 員 會 有 不 同 的 考 慮 點 。  
 
1 4 4 .  甘 乙 宏 先 生 回 應 說 ， 署 方 備 悉 並 會 考 慮 兩 位 議 員 的

意 見 。  
 
1 4 5 .  葉 傲 冬 主 席 感 謝 相 關 的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參 與 討 論 此 議

項 。  
 
 
議 項 十 九 ：  關 注 區 內「 一 樓 一 鳳 」滋 擾 居 民  強 烈 要 求 警

方 重 點 打 擊 色 情 場 所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3 9 / 2 0 1 9 號 文 件 )  

 
1 4 6 .  葉 傲 冬 主 席 歡 迎 警 務 處 油 尖 區 副 指 揮 官 馬 偉 卿 先

生 。  
 
1 4 7 .  林 健 文 議 員 補 充 文 件 內 容 。 他 表 示 在 提 呈 文 件 後 ，

曾 邀 請 油 尖 警 區 警 民 關 係 組 警 長 一 同 前 往 慶 華 大 廈 實 地

視 察 ， 發 現「 一 樓 一 鳳 」情 況 嚴 重 ， 令 人 非 常 難 以 忍 受 。

該 大 廈 共 有 八 層 ， 至 少 六 至 七 層 都 有「 一 樓 一 鳳 」營 業 ，

每 層 涉 及 兩 至 三 個 單 位 。 晚 上 在 大 廈 入 口 ， 有 不 少 疑 似

娼 妓 聚 集 ， 部 分 居 民 因 害 怕 被 滋 擾 而 不 敢 使 用 升 降 機 ，

只 好 使 用 樓 梯 。 他 促 請 警 方 關 注 此 情 況 ， 加 強 打 擊 。  
 
(鄧 銘 心 議 員 於 下 午 6 時 2 3 分 退 席 。 )  
 
1 4 8 .  馬 偉 卿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  
 

(i)  「 一 樓 一 鳳 」賣 淫 在 香 港 並 不 違 法 ， 警 方 行 動 所

針 對 的 主 要 是 操 控 性 工 作 者 賣 淫 及 經 營 色 情 場

 -  35  - 



所 的 人 。 此 外 ， 若 涉 及 以 訪 客 身 分 在 港 人 士 賣

淫 ， 則 有 可 能 違 反 逗 留 條 件 。 性 工 作 者 在 街 頭

兜 搭 他 人 ， 則 可 能 犯 上「 為 不 道 德 目 的 而 唆 使 其

他 人 」 的 罪 行 。  

(ii)  警 方 與 入 境 處 會 進 行 聯 合 行 動 打 擊 上 述 罪 行 ，

名 為「 峰 火 行 動 」。 2 0 1 8 年 曾 進 行 5 4 次 有 關 行

動 ， 共 拘 捕 了  1  0 3 1  名 涉 嫌 違 反 逗 留 條 件 的 內

地 女 子 。「 釘 契 」措 施 主 要 針 對 賣 淫 場 所 ， 並 不

包 括 「 一 樓 一 鳳 」 的 場 所 。  

(iii)  針 對 慶 華 大 廈 的 情 況 ， 油 尖 警 區 短 期 內 會 與 入

境 處 進 行 聯 合 行 動 ， 以 及 派 出 警 察 機 動 部 隊 進

行 掃 黃 行 動 。 此 外 ， 警 方 已 聯 絡 該 大 廈 的 法 團

及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代 表 ， 建 議 他 們 加 強 大 廈 保

安 。 同 時 ， 警 方 已 與 該 大 廈 建 立 了 聯 絡 機 制 ，

大 廈 可 隨 時 通 知 警 方 到 場 協 助 。  

(iv)  警 方 正 研 究 在 不 同 媒 體 宣 傳 與 賣 淫 及 經 營 色 情

場 所 有 關 罪 行 的 訊 息 。  

(v)  警 方 發 現 ， 街 頭 性 工 作 者 人 數 的 升 幅 與 內 地 遊

客 增 加 似 乎 有 關 。 因 應 街 頭 性 工 作 者 人 數 的 上

升 趨 勢 ， 警 方 會 調 配 資 源 ， 並 會 與 入 境 處 聯

絡 ， 按 實 際 情 況 加 強 聯 合 行 動 ， 以 減 少 街 頭 性

工 作 者 對 市 民 的 滋 擾 。  
 
1 4 9 .  楊 鎮 華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他 所 屬 選 區 的 娼 妓 問

題 非 常 嚴 重 ， 他 已 與 警 民 關 係 組 緊 密 聯 絡 ， 警 方 每 次 均

會 進 行 「 峰 火 行 動 」 ， 他 嘉 許 警 方 的 努 力 ； 以 及 ( i i )市 民

認 為 娼 妓 問 題 日 益 嚴 重 ， 在 他 所 屬 的 選 區 ， 問 題 已 由 北

海 街 及 西 貢 街 蔓 延 至 寧 波 街 及 南 京 街 一 帶 。 橫 街 的 問 題

尤 其 嚴 重 ， 除 了 路 面 狹 窄 外 ， 馬 路 上 又 有 車 輛 違 泊 ， 加

上 街 頭 娼 妓 ， 不 少 市 民 被 迫 在 馬 路 上 行 走 ， 造 成 人 車 爭

路 的 情 況 ， 混 亂 非 常 ， 居 民 亦 難 以 忍 受 。  
 
1 5 0 .  林 健 文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他 感 謝 警 方 的 詳 細 回

應 ， 居 民 亦 讚 賞 警 方 推 出 的 措 施 ； ( i i )根 據 警 方 的 回 覆 ，

油 尖 警 區 正 在 統 籌 針 對 慶 華 大 廈 的 執 法 行 動 。 他 表 示 警

方 上 月 曾 與 入 境 處 在 該 大 廈 進 行 聯 合 行 動 ， 基 於 其「 一 樓

一 鳳 」的 情 況 惡 劣 ， 他 認 為 應 增 加 聯 合 行 動 的 次 數 ， 以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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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問 題 ； ( i i i )娼 妓 在 咸 美 頓 街 、 新 填 地 街 及 上 海 街 街 頭 兜

搭 他 人 的 情 況 非 常 嚴 重 ， 每 個 角 落 均 可 發 現 三 至 四 名 疑

似 娼 妓 ； ( i v )他 明 白 「 一 樓 一 鳳 」 並 無 違 法 ， 但 如 經 營 者

為 持 雙 程 證 的 內 地 人 ， 他 們 會 被 遣 返 ， 而 且 警 方 進 行「 放

蛇 」行 動 亦 能 拘 捕 街 頭 娼 妓 ； ( v )他 認 為 警 方 的「 放 蛇 」行

動 沒 有 明 顯 效 果 ， 期 望 警 方 加 強 相 關 工 作 ； 以 及 ( v i )慶 華

大 廈 的 居 民 建 議 在 該 處 設 置 警 員 簽 到 簿 ， 以 起 阻 嚇 作

用 。  
 
1 5 1 .  楊 子 熙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 ( i )除 林 健 文 議 員

提 及 的 幾 條 街 道 外 ， 娼 妓 在 街 頭 兜 搭 他 人 的 情 況 已 擴 展

至 窩 打 老 道 ， 尤 其 是 新 填 地 街 及 廣 東 道 一 帶 ， 情 況 並 不

理 想 。 他 期 望 警 方 對 娼 妓 在 街 頭 兜 搭 他 人 的 情 況 加 強 執

法 ； 以 及 ( i i )他 詢 問 若 劏 房 中 每 個 單 位 均 有 娼 妓 ， 以 及 有

足 夠 證 據 證 明 涉 及 性 工 作 者 組 織 ， 警 方 能 否 查 封 有 關 單

位 。  
 
1 5 2 .  馬 偉 卿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  
 

(i)  一 般 情 況 下 若 劏 房 中 每 個 單 位 均 有 性 工 作 者 獨

立 運 作 ， 會 被 視 為「 一 樓 一 鳳 」； 但 如 有 證 據 顯

示 有 人 在 背 後 操 縱 ， 可 能 被 視 為 色 情 場 所 。  

(ii)  油 尖 警 區 的 策 略 是 優 先 處 理 對 市 民 造 成 最 多 滋

擾 的 地 方 ， 因 此 現 時 重 點 打 擊 街 頭 性 工 作 者 。

警 方 會 優 先 處 理 個 別 情 況 嚴 重 的 大 廈 ， 如 慶 華

大 廈 。  

(iii)  過 往 有 研 究 指 出 ， 增 設 警 員 簽 到 簿 未 必 最 有 效

防 止 罪 案 發 生 ， 因 為 這 會 使 他 人 知 悉 警 員 定 時

巡 邏 的 時 間 。 警 方 現 正 考 慮 派 員 不 定 時 到 大 廈

巡 邏 。  

(iv)  警 方 會 檢 討 現 行 策 略 ， 按 實 際 情 況 加 強「 峰 火 行

動 」。 在「 放 蛇 」行 動 中 被 捕 的 人 士 要 到 法 庭 應

訊 ， 刑 罰 較 重 ， 惟「 放 蛇 」行 動 被 拘 捕 的 人 士 數

目 較「 峰 火 行 動 」為 少 ， 而 且 進 行「 放 蛇 」行 動

後 ， 其 他 人 的 警 覺 性 會 提 高 ， 警 方 難 以 再 次 行

動 。 因 此 ， 警 方 將 以「 峰 火 行 動 」為 主 ， 並 會 適

時 調 整 策 略 。  
 
1 5 3 .  葉 傲 冬 主 席 感 謝 警 務 處 代 表 參 與 討 論 此 議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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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項 二 十 ：  
 

工 作 進 展 報 告  

(一 )  
 

地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4 0 / 2 0 1 9 號 文 件 )  

(二 )  社 區 建 設 委 員 會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4 1 / 2 0 1 9 號 文 件 )  

(三 )  交 通 運 輸 及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4 2 / 2 0 1 9 號 文 件 )  

(四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及 工 務 委 員 會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4 3 / 2 0 1 9 號 文 件 )  

(五 )  新 加 坡 外 訪 活 動 工 作 小 組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4 4 / 2 0 1 9 號 文 件 )  

(六 )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工 作 小 組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4 5 / 2 0 1 9 號 文 件 )  

(七 )  油 尖 旺 分 區 委 員 會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4 6 / 2 0 1 9 號 文 件 )  

 
1 5 4 .  議 員 備 悉 工 作 進 展 報 告 的 內 容 。  
 
 
議 項 二 十 一 ：  其 他 事 項  

 
(一 )    

 
婦 女 事 務 委 員 會 「 資 助 婦 女 發 展 計 劃 」 

 
1 5 5 .  葉 傲 冬 主 席 說 ， 婦 女 事 務 委 員 會 ( “婦 委 會 ” ) 繼 續 在

本 年 度 推 出 「 資 助 婦 女 發 展 計 劃 」 ， 向 1 8 區 區 議 會 各 資

助  5 3 , 0 0 0  元 ， 以 通 過 區 議 會 舉 辦 促 進 婦 女 發 展 的 活 動 ，

宣 揚 婦 委 會  2 0 1 9 - 2 0  年 度 所 定 的 主 題 ︰ 「 就 業 展 能  妍 活

精 彩 」、「 妍 樂 人 生  康 健 身 心 」及「 提 升 能 力  發 揮 優 勢 」。

他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交 由 區 議 會 轄 下 的 婦 女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負 責 統 籌 有 關 活 動 ， 眾 無 異 議 。  
 
1 5 6 .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詢 問 秘 書 處 能 否 提 供 婦 委 會 有 關 「 資

助 婦 女 發 展 計 劃 」 的 信 件 ， 以 供 參 閱 。  
 
1 5 7 .  葉 傲 冬 主 席 回 應 說 ， 秘 書 處 將 於 會 後 要 求 婦 委 會 提

供 有 關 信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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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後 補 註 ：  秘 書 處 已 於 2 0 1 9 年 3 月 2 9 日 以 電 郵 方 式 向

各 議 員 發 送 婦 委 會 的 信 件 。 )  
 
 

(二 )   誠 邀 合 辦 職 業 安 全 健 康 推 廣 活 動 2 0 1 9  
 
1 5 8 .  葉 傲 冬 主 席 說 ， 職 業 安 全 健 康 局 ( “職 安 局 ” )在 2 0 1 9
年 2 月 2 8 日 來 函 表 示 ， 為 了 將 安 全 健 康 文 化 傳 遞 給 社 區

不 同 階 層 的 人 士 ， 職 安 局 建 議 在 2 0 1 9 - 2 0 財 政 年 度 向 各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4 0 , 0 0 0  元 ， 以 舉 辦 各 類 職 業 安 全 健 康 推 廣 活

動 。  
 
1 5 9 .  葉 傲 冬 主 席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區 議 會 授 權 關 愛 社 群

工 作 小 組 接 納 該 筆 撥 款 ， 用 作 舉 辦 各 類 職 業 安 全 健 康 推

廣 活 動 ， 而 該 工 作 小 組 主 席 許 德 亮 議 員 亦 已 初 步 同 意 此

項 安 排 。 眾 無 異 議 。  
 
 

(三 )   九 龍 公 園 第 二 十 一 期「 藝 趣 坊 」攤 位 評 審

委 員 會  
 
1 6 0 .  葉 傲 冬 主 席 說 ， 康 文 署 在 2 0 1 9 年 3 月 6 日 來 信 ， 邀

請 區 議 會 提 名 兩 位 議 員 擔 任 九 龍 公 園 第 二 十 一 期 「 藝 趣

坊 」攤 位 評 審 委 員 會 成 員 。 主 席 請 議 員 商 議 合 適 的 人 選 ，

並 補 充 說 ， 第 十 八 、 十 九 及 二 十 期 評 審 委 員 會 的 區 議 會

代 表 為 林 健 文 議 員 及 鄧 銘 心 議 員 。  
 
1 6 1 .  議 員 同 意 林 健 文 議 員 擔 任 九 龍 公 園 第 二 十 一 期 「 藝

趣 坊 」 攤 位 評 審 委 員 會 成 員 。  
 
1 6 2 .  葉 傲 冬 主 席 說 ， 由 於 鄧 銘 心 議 員 不 在 席 ， 他 請 議 員

與 她 聯 絡 ， 並 建 議 先 討 論 第 四 個 「 其 他 事 項 」 。 眾 無 異

議 。  
 
 

(四 )   2 0 1 9 / 2 0 年 度 社 區 參 與 環 境 保 護 活 動 計 劃  
 
1 6 3 .  葉 傲 冬 主 席 說 ， 環 境 保 護 署 ( “環 保 署 ” )在 2 0 1 9 年 3
月 1 8 日 致 函 各 區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 報 告 2 0 1 8 / 1 9 年 度「 社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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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 環 境 保 護 活 動 計 劃 」( “計 劃 ” )的 成 果 ， 並 介 紹 2 0 1 9 / 2 0
年 度 的 計 劃 內 容 。 為 方 便 推 動 新 年 度 的 計 劃 ， 環 保 署 誠

邀 各 區 區 議 會 繼 續 支 持 及 參 與 此 合 作 計 劃 ， 籌 辦 各 項 環

保 活 動 。 秘 書 處 已 於 3 月 1 9 日 將 來 函 送 交 各 議 員 備 悉 。  
 
1 6 4 .  葉 傲 冬 主 席 續 說 ， 在 2 0 1 9 / 2 0 年 度 推 行 的 計 劃 ， 將

以「 揼 少 啲 ， 慳 多 啲 ， 識 回 收 」為 主 題 推 行 各 項 活 動 ， 擴

展 社 區 動 員 範 圍 ， 從 社 區 層 面 培 育 市 民「 惜 物 、 減 廢 、 乾

淨 回 收 」的 價 值 觀 ， 身 體 力 行 實 踐 綠 色 生 活 。 環 保 署 稍 後

會 經 民 政 總 署 按 既 定 的 撥 款 機 制 ， 向 1 8 區 區 議 會 各 提 供

2 0 萬 元 撥 款 ， 以 資 助 推 行 計 劃 。  
 
1 6 5 .  葉 傲 冬 主 席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由 區 議 會 轄 下 的 環 境

改 善 運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負 責 統 籌 本 年 度 的「 社 區 參 與 環 境 保

護 活 動 計 劃 」 。 眾 無 異 議 。  
 
 

(三 )   九 龍 公 園 第 二 十 一 期「 藝 趣 坊 」攤 位 評 審

委 員 會  
 
1 6 6 .  楊 子 熙 議 員 說 ， 他 已 聯 絡 鄧 銘 心 議 員 ， 鄧 議 員 同 意

擔 任 九 龍 公 園 第 二 十 一 期 「 藝 趣 坊 」 攤 位 評 審 委 員 會 成

員 。  
 
1 6 7 .  葉 傲 冬 主 席 宣 布 ， 林 健 文 議 員 及 鄧 銘 心 議 員 將 擔 任

九 龍 公 園 第 二 十 一 期「 藝 趣 坊 」攤 位 評 審 委 員 會 成 員 。 眾

無 異 議 。  
 
 

(五 )   「 渣 打 香 港 馬 拉 松 2 0 1 9」  
 
1 6 8 .  鍾 澤 暉 議 員 報 告 ， 區 議 會 代 表 已 於 2 月 1 7 日 順 利 完

成 渣 打 馬 拉 松 賽 事 。  
 
1 6 9 .  葉 傲 冬 主 席 詢 問 是 否 有 名 次 。  
 
1 7 0 .  鍾 澤 暉 議 員 回 應 說 沒 有 名 次 ， 但 大 家 可 到 大 會 網 頁

查 閱 完 成 賽 事 的 時 間 。 此 外 ， 他 先 行 墊 支 了 區 議 會 參 加

賽 事 的 2 , 5 0 0 元 報 名 費 ， 希 望 議 員 自 願 分 擔 費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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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1 .  葉 傲 冬 主 席 說 ， 以 往 數 年 ， 不 參 加 賽 事 的 議 員 會 出

資 資 助 賽 事 報 名 費 。 他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維 持 此 做 法 ，

以 及 運 用 去 年 尚 餘 的 報 名 費 金 額 。  
 
1 7 2 .  鍾 澤 暉 議 員 說 ， 去 年 在 議 員 間 籌 集 的 報 名 費 尚 餘

6 6 8 元 ， 因 此 今 年 尚 需 籌 集 約 1 , 9 0 0 元 。  
 
1 7 3 .  葉 傲 冬 主 席 請 鍾 澤 暉 議 員 在 會 後 處 理 籌 集 報 名 費 事

宜 。  
 
 

(六 )   第 七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1 7 4 .  鍾 澤 暉 議 員 報 告 ， 第 七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已 於 2 月 2 4 日

舉 行 「 誓 師 大 會 暨 1 8 區 啦 啦 隊 大 賽 」 ， 而 「 油 尖 旺 區 誓

師 儀 式 暨 七 分 鐘 心 連 心 活 力 跑 」 已 於  3  月  1 6  日 在 九 龍 公

園 舉 行 。 開 幕 典 禮 將 於  4  月  2 8  日 在 紅 磡 香 港 體 育 館 舉

行 ， 他 希 望 議 員 撥 冗 參 與 。 大 會 剛 發 出 邀 請 函 ， 秘 書 處

在 會 議 當 天 以 電 郵 方 式 轉 寄 給 各 議 員 。  
 
1 7 5 .  餘 無 別 事 ， 葉 傲 冬 主 席 宣 布 議 事 完 畢 ， 會 議 於 下 午

6 時 4 5 分 結 束 。 下 次 會 議 訂 於 2 0 1 9 年 5 月 3 0 日 (星 期 四 )
下 午 2 時 3 0 分 舉 行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2 0 1 9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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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可－』」

.IP 油尖旺區議會
F

司

、1111...._ YAU TSIM MONG DISTRICT COUNCIL 

檔號：（ ) in HAD YTMDC/13-10/ 21/16 
電話：2399 2591 
傳真：2722 7696 

民政事務局
高級行政主任（局長辦公室）
林寶恩女士

林女士

傳真函件
傳真號碼：2537 6319 

油尖旺區議會新加坡外訪交流團訪問活動報告

油尖旺區議會於2019 年 1月20日至23日到新加坡進行外
訪交流活動。是次外訪旨在參考新加坡的街頭表演發牌制度，以
及露宿者、社會福利、持續發展、旅遊推廣等方面的政策，並跟
相關的新加坡機構交流意見。

在2019 年 3 月 28日舉行的油尖旺區議會第二十一次會議
上，議員曾討論新加坡外訪交流圓的訪問活動報告，並認為政策
局及部門在制定及實施相關政策時可參考活動報告的內容。

本人現謹致函貴局表達議員的上述意見，講到油尖旺區議會
網頁（網址：ht中s://www.dis仕ictcouncils.gov.hk/ytm/tc_chi/duty_ visit/visit抖1p）參閱

上述活動報告。

-1：本吋
油尖日王區議會主席葉傲冬

2019 年 4月吽日

九龍聯運街三十號旺角政府合署凶棲 電話 2399 2596 固文傳真 2722 7696 
4/F., Mong Kok Government Offices, 30 Luen Wan Stre仗，Kowloon. Tel: 2399 2596 Fax: 2722 7696 

HAO Ll-l 48 

附件二



可－』...-1

Ap 油尖旺區議會
F司、a._ YAU TSIM MONG DISTRICT COUNCIL 

才當 f虎 : ( ) in HAD YTMDC/13-10/21/16 
電話： 2399 2591
傳真： 2722 7696

勞工及福利局
高級行政主任（局長辦公室）
許國貞女士

許女士

傳真函件
傳真號碼： 2110 0692

油尖旺區證會新加坡外訪交流團訪問活動報告

油尖旺區議會於 2019 年 1 月 20 日至 23 日到新加坡進行外
訪交流活動。是次外訪旨在參考新加坡的街頭表演發牌制度，以
及露宿者、社會福利、持續發展、旅遊推廣等方面的政策，並跟
相關的新加坡機構交流意見。

在 2019 年 3 月 28 日舉行的油尖旺區議會第二十 一 次會議
上，議員曾討論新加坡外訪交流圓的訪問活動報告，並認為政策
局及部門在制定及實施相關政策時可參考活動報告的內容。

本人現謹致函貴局表達議員的上述意見，請到油尖旺區議會
網頁（網址： https://www.districtcouncils.gov.hk/ytm/tc_chi/duty_ visit/visit. php）參閱
上述活動報告。

油尖旺區議會主席葉傲冬

2019 年 4 月件日

九龍聯主E街三十號旺角政府合岩四位 電訊： 2399 2596 圖文傳真，2722 7696 
4/F., Mong Kok Government Offices, 30 Luen Wan Street, Kowloon. Tel: 2399 2596 Fax: 2722 7696 

HAD LH48 

附件三



、－』」

.ti' 油尖旺區議會
F

司

、a..__ YAU TSIM MONG DISTRICT COUNCIL 

檔號：（ ) in HAD YTMDC/13-10/21/16 
電話： 2399 2591 
傳真：2722 7696 

發展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2
周可喬女士

周女士

傳真函件
傳真號碼：2868 4530 

油尖旺區議會新加坡外訪交流團訪問活動報告

油尖旺區議會於2019年1月20日至23日到新加坡進行外
訪交流活動。是次外訪旨在參考新加坡的街頭表演發牌制度，以
及露宿者、社會福利、持續發展、旅遊推廣等方面的政策，並跟
相關的新加坡機構交流意見。

在2019年3月28日舉行的油尖旺區議會第二十一次會議
上，議員曾討論新加坡外訪交流團的訪問活動報告，並認為政策
局及部門在制定及實施相關政策時可參考活動報告的內容。

本人現謹致函貴局表達議員的上述意見，請到油尖旺區議會
網頁（網址：https ://www. districtcouncils. gov.hk柄mite_chi/duty_ visit/visit. php）參閱
上述活動報告。

在 JiSV)
油尖旺區議會主席葉傲冬

2019年4月斗日

九龍聯運街三十號旺角i政府合署四樓 電話 2399 2596 固文傳真 2722 7696 
4/F., Mong Kok Govemmenl Offic肘，30 Luen Wan Stre哎，Kowloon. Tel: 2399 2596 Fax: 2722 7696 

HAD LH48 

附件四



、－』」
.. p 油夫旺區議會
F司、a.._ YAU TSIM MONG DISTRICT COUNCIL 

檔號：（ ) in HAD YTMDC/13-10/ 21/16 
電話：2399 2591 
傳真：2722 7696 

發展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4
蔡梅芬女士

蔡女士

傳真函件
傳真號碼：2905 1002 

油尖旺區證會新加坡外訪交流團訪問活動報告

油尖旺區議會於2019年1月20日至23日到新加坡進行外
訪交流活動。是次外訪旨在參考新加坡的街頭表演發牌制度，以
及露宿者、社會福利、持續發展、旅遊推廣等方面的政策，並跟
相關的新加坡機構交流意見。

在2019 年 3月28日舉行的油尖旺區議會第二十一次會議
上，議員曾討論新加坡外訪交流圍的訪問活動報告，並認為政策
局及部門在制定及實施相關政策時可參考活動報告的內容。

本人現謹致函貴局表達議員的上述意見，講到油尖旺區議會
網頁（網址：h 位ps://www.districtcouncils.gov.恤／ytm/tc_chi/duty_ visit/visit. php） 參閱
上述活動報告。

學 A�吋
油尖旺區議會主席葉傲冬

2019年4月4日

九龍聯運銜三十號旺角政府合署凶樓 電話：2399 2596 固文傳真 2722 7696 
4/F., Mong Kok Government Offices, 30 Luen Wan Street, Kowloon. Tel: 2399 2596 Fax: 2722 7696 

HAD LH 48 



可－』」

di' 油尖旺區議會

r、� YAU TSIM MONG DISTRICT COUNC且

檔號：（ ) in HAD YTMDC/13-10/21/16 
電話：2399 2591 
傳真：2722 7696 

水務署

總、工程師／九龍區
黎槃廣先生

黎先生

傳真函件
傳真號碼：2386 7813 

油尖旺區議會新加坡外訪交流團訪問活動報告

油尖旺區議會於2019年1月20日至23日到新加坡進行外

訪交流活動 。 是次外訪旨在參考新加坡的街頭表演發牌制度 ， 以

及露宿者 、 社會福利 、 持續發展 、 旅遊推廣等方面的政策 ， 並跟

相闊的新加坡機構交流意見 。

在2019年 3月28日舉行的油尖旺區議會第二十一次會議

上， 議員曾討論新加坡外訪交流圍的訪問活動報告 ， 並認為政策

局及部門在制定及實施相關政策時可參考活動報告的內容 。

本人現謹致函貴署表達話員的上述意見，講到油尖旺區議會
網頁（網址： https://www.districtcouncils.gov.hk/ytm/tc_chi/duty_ visit/visit抖1p）參閱

上述活動報告 。

脅力吋
油尖旺區議會主席葉傲冬

2019年4月4 日

九龍聯運銜三十號旺角政府會岩四接 電話 2399 2596 國文傳真 2722 7696 
4fF., Mong Kok Government Offices, 30 Luen Wan Street, Kowloon. Tel: 2399 2596 Fax: 2722 7696 

HAO LH 48 

附件五



可－』」

Ap 油尖旺區議會
F司、IL._ YAU TSIM MONG DISTRICT COUNCIL 

檔號：（ ) in HAD YTMDC/13-10/21/16 
電話：2399 2591 
傳真：2722 7696 

旅遊事務署
旅遊事務專員
黃智祖先生，JP

黃專員

傳真函件
傳真號碼：2801 5792 

泊尖旺區當會新加坡外訪交流團訪問活動報告

油尖旺區議會於2019年1月20日至23日到新加坡進行外
訪交流活動。是次外訪旨在參考新加坡的街頭表演發牌制度，以
及露宿者、社會福利、持續發展、旅遊推廣等方面的政策，並跟
相關的新加坡機構交流意見。

在2019年 3月28日舉行的油尖旺區議會第二十一次會議
上，議員曾討論新加坡外訪交流團的訪問活動報告，並認為政策
局及部門在制定及實施相關政策時可參考活動報告的內容。

本人現謹致函貴署表達議員的上述意見，講到油尖旺區議會
網頁（合同址： https ://www. districtcouncils. gov.hk/ytm/tc chi/ duty_ visit/visit抖1p）參閱
上述活動報告。

學位才
油尖日玉區議會主席葉傲冬

2019年4月件日

九龍聯運街三十號l旺角政府合署四樓 電話 2399 2596 間文傳真 2722 7696 
4/F., Mong Kok Government Offices, 30 Luen Wan Street, Kowloon. Tel: 2399 2596 Fax: 2722 7696 

HAD LJ:l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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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政府總部

發展局

規 tJ 地Jtt料

香港海局添』串通二燒
成膺地都面 X ＋也樓

本屆4脅說bur Ref. 

來品指號Your Ref. 

九龍

聯運街三十號
旺角政府今署四樓

油尖旺！＆議會

業做冬主席

者E主席：

＠
Planning and Lands Branch 

Development Bureau 
Government ·secretariat 

17/F、 West Win草，Central Government Oflieo,, 
211m Mei Avem1丸 ，lainai, !long Kong 

電結Tel:

傅其Fax:

3509 8&42 

2868 4530 

傳真﹝2722 7696﹞

油尖旺區盡義會新加坡外訪交流團首宙間活動報告

謝謝你於 2018年4 月 4 日的來信，分享油采B:!.區議會外訪新加坡的交

流報告。本局備悉報告中有關主地供應互l JJI..創寧主的內容，並會於持續進行

的各項規劃工作中適當地參考。

I.@(.謝油尖E玉區主義會的意見＠

發展局局長

向
國

代行）

2019年4月12日

附件七



香港添馬添美道2號
政府總部西翼22樓

本函檔號Our Ref. : TC CR T2/22/55/ 

TOURIS前

J 孟峰說

來函擋號Your Ref.: HAD YTMDC/13-10/21/16 

油尖旺區議會
主席
葉傲冬議員，JP

（傳真：2722 7696) 

葉主席：

22潭，West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2 Tim Mei Avenue 
Tamar, Hong Kong 

電話號碼Tel. No.: 2810 3458 

傳真號碼Fax No.: 2121 8791 

？由尖旺區續會新加坡外訪交流團訪問活動報告

2019年4月4日的來函閱悉。謝謝油尖旺區議會議員於上述

報告，提出旅遊推廣方面的寶貴意見。

祝工作愉快。

旅遊事務專員

（余嘉敏 代行）

2019年4月23日

Commer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ureau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巾OT且L P nn1 

附件八



20161昆2019年度

治尖草草毯犧會第21次會說

本文件語義
“

就險主義尖沙吸入境處「排隊黨 J f句題
”

梭交相關資

辛辛。

入境事務處〈入境處）直是九麓辦事處

2. iffi九龍蟬事處主要處竣香港特別行政區（“ 寄予港特區守派行發件的申

請互之聾發，包給司寄：巷特昆主隻照、簽發身份醬、 @J爆發及海獎身份謎。

另外，辦事處乘之辮經延長逗留期限申請。 古自九龍僻字處自2014｝宇宙泊

麻地停車場大眉之遙紋位於尖沙混合巴利衡的現主主豆豆令，入境處益來換

護任何有關「排隊黨」的投訴 e

派發llp a 萬字號安排

3 ” 為使市民有序地辦理各種爭論，入投進一向鼓勵常氏吾吾路預約旅

游 。 凝視身遞交旅行發件申請的人士 ， 有了絃：§..聯總

(v叭'NW.怠。v.hk/tdbooking）、 流動應用程式成致電24小區寄電絡熱線

(2598 0888），預約辦主寰宇含有“旅行竣件。考慮到市民所霄， 吾吾九龍辦事

處會派發f'lp S符號，以方便市民遞交旅行發件申請。

4. 3年預防妙變等吾兒，入繞處會主法贊名登記方式派發等裁。派發3車號

時，入境處會安排人員在場維持秩序，發如給�人士有關章良籌安排，

立直接記申請人的生生名＠申請人需按�號么說明的時間泛的是每九錢辦事

處辦竣有關申請。持有毒手號約人士如非已發吉己的申請人，西九龍辦事

處幸存不會處至還要忘申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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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 84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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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u ·－� • 
祖國描號或增失讀如前i也申請﹒ L扭扭,I蟬�申糟﹒並另
抖！J:商報帽ID64l﹔扭固樹�HI照而！盟軍弱，必須出＂＇巴鋼
蟬的議照以做直關﹔
如個爾賽區故al閉上的倆人資料悶棍出申摘，必塑凰』墨寶
申請ι由lit！直照k的個λ賀科必2圖與香港，k?-!ls居嘉份扭

扭軍總里的2人斜拉帥
，

你必須先到λ開記處贓

、」

" 

即潮，E 俱續用於i-1't.».＋七，目的申置，人l
間想這項旬 的l<‘j!!Jli$＇且聽讀λ的曹自起身份胞、有娘跟
行阻﹛或其他身掛扭明文佯：且

vm. 曲：的lli！草種明智Jij越明同班迫頃ψ謂的立祖母與你的關餌，
冒血語區制φ﹛姐姐閉I以1l!明同章也明申婿的告揖監續λ對你
捕有臂，繼：!11!
如周恩A傾心九士，R且因遞交甜的自吉姆血書，誦會體需父、g攻台
治11,1泄λ的同li:J..盟！3(駕﹝叫i﹜且（viii）耳目的文件﹒

vj;. 

自..

價值：即持蹄聲，Wt/;得晶［ff9:IJ[，）.揖＇!liJJ!mlr!fl!!J.{f_ilEJ 'Pf,指揮
獻。'r,IJ!,cJ;l:{/J!if,/IIJl:，作品E封神，«Jlit�i’1(!_fl//j({1'早CJi!，扁舟J于不
成丹是原油$＇說﹔，71!,).lfl／£，蹄，'f·111s.扭倫坡輛品，，1tJE!PlffM•句•Si?＇！＇申
品，λ， 叫 ;m,11歸時並站立投供；！！明文件的正木， nv調在領種時也示 ι 以

買賣 a
政你曲經持有暐浩特別行同祖國譴照成置也身份置﹒必須在相

取新總糊時出示﹒以ft盟制﹒
。﹜4 申圖撞哩

4.1 個主申回
如fm將帶有

﹝
蝕的首竭永久性居民身份擅自可姐姐芷聯網

htm:1/ww, ,ov.h恥OOIJ.�IJO”盟！;51:,P調. a，情講油費；買網買a

如你髒齡糊量帕爾，（IDR41）棚，��1Ja,ff.H.. ·r,, 
λ坦撞車初研單鷗姆究中酒寸ilP.一併提交畫面理由祖有關飽胡立件－

E齡髒品嘗當路路罷手里孟晶配制益集組
鎮鯽魚會需薯，值E舊的誼商﹒

如tJ婦曙聽起咐，任何地制棚符一路帥，神l
揖搬Ill 14年且罰款IS割完﹒因團失措翩而嘴也可J胡不但花費金錢，
亦純的央軍﹒若身在抖地nri旭先讀照﹒可l'!l電骨﹔攝入境慮的2‘
小時電！且慨陳（852) 1868耳其R協助﹒

告llCi懦是棚申柵欄國串串呀騙自
串串是幣盟中野心指舖司＇l:.－；，.單3明所酹I親朋畔的芷熬過
突時，擒，
﹒ 底有的骨浩特別佇illt.區視照自辦悅耳克l會鍋：
個 琨先喝蟑彈1萬總捕。此
﹒ 簡單更改ill閉上的個λ姐

，
科﹒

險毛姐俏視外，如你fl/呵呵效你費增社久世1居R身份ill﹒可利用11!!
於t﹒個－r.nn甜甜t行過﹛牛申請jλ棍，路酬，隘的自助服路站過
交申iii ﹒
‘.J 郵揖
你，可把申購部也哥車，

可穿過i團i于借企打揖7雄λ纜車務夫槽d俾
流行扭件及祖祖（申3的組

體是品銷書館驅車：：i：鯽 ： 聊聊鯽神

傳真• 2R77 7711 
制址也且比旭且也且.l\hk

��聽直抽 7號人柳州埔

軍紹，：28246111
電團E a且且m迦凶晶且直

•.• f壘，E

F研經聘人喜銷區；�伊個f宇間，的人堵軍請辦事

lrf:' iPf哇器／棚風嚀申請
﹒

胡也申請腎、i刷、研曾
有X件；q,r-膺品A屁蟲Jr210啞＊ x 2t�現賠包臨的側

的儡嗨嘲諷蟲聽聽美軍聶雖
也﹒

P,006 

ll'說明書IP﹝CJ841A﹒其勵相間�格且相j可繞椅背料單娘一陣租費
城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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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企報

復活節期間外遞的市民須提早申誠旅行設f牛
牢牢＊串串申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

入﹔覺是醫務處（人摺處）呼領有：道：在復活節期間出外旅逝的香港居民盡早申請

旅行證件。

入境處發言人表示﹒處理a畜港特別ti政I& （香港特區）譴照中諧，征收妥fJT

詩文件、費用及相片後， 般需時十個工作夫（不包指星期六、星期刊及公眾假

期）。若申請人為十一歲以下而未鋪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兒童， 一般的處

理時間為十凹個工作天。此外，處理部遞、投遞或網上滋交的申請的時間，可能

需要額外商至三個工作天。西j這失、損蠟或車改個人資料而換街道照的人汁了， 1頁

親身遁交申請，其申請亦可能需較長的時間處理。

十一戚或以 h的合資格申請人可在辦公時間內，使用投於入境路總部及六個

分區辦事處的自助版務站，海交脊港特區選照申請。

發言人強調﹒入境處只會在現自充分的情況下，才接納緊急簽發香浴特區活

煦的要求。該處通常不會為方便觀光旅滋而緊急簽發香港特區設照。

入境處鼓勵擬親身遞交中請或組取旅行證件的人士，主藍鳥預約服務。他們鬥i

經互聯網（1叭卵 ， gov. hk/ tdbooki ng ）或致電二卡四小時電話熱線（ 2598 0888 ）‘ 

兩約申領放行過件。

市民可向人境路總部及件分包辦事處索取宵港特區進照申游去絡，及有關申

請手續和所需說明文件的資料冊子，亦
I

口J瀏覽網頁（帆啊 ， gov.hk/passport ）並

下戰申請表悔 ω 此外，市民可洹沮入境成 YouTubc 頻道內有關i車站香港特區﹔觀看

的服務動資訊（肌.vw. you tube. com/immdgovhkchannel ）進一步 f解申請詳悄 u 如

有任何查詢﹒可致電查詢熱線（ 2824 6111 ）、傅其（ 28777711 ）或電鄧

( enqui ry@immιgov .hk ）與入境處聯、緒。

月兒時共有 165 個閥家反地區給予香港特區發照拌街人兔簽撿入境＃Z落地宣言

證安排。某些地方規定旅客須持有有效期不少於六個月的巨觀看才可入境e

此外，為香港特匹獲照持有人帶來更多放遊便利，入境l道己與韓閥、新加液、

德閥、﹔反﹔如和泰國合作推行互相使用自助出入境檢查服務安排。會主智糕的香港特

區證照持有人可使用有關服務。 如欲查閱有關詳情，﹔自瀏覽純真

22-MAR-2019 20:49 IMMIGRATION DEPT 99% P.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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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Tel 2852 3645 傳真Fax 2854 2375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入境事務處
Immigration Department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覆函請詮明本處檔號In reply please quote this reference 
Our ref: LIM(!) in ImmD DM/6-60/14/l(R) 
Your ref: YTMDC/13-10/21/16 

27 March 2019 

BvF.αx (2722 7696）αnd Bv Post 

Yau Tsim Mong District Council 
4敗，Mong Kok Government Offic巳s,
30 Luen Wan Street, Kowloon 
(A加：Ms Joanne CHUNG) 

Dear Ms CHUNG, 

Re: Yau Tsim Mone: District Council Meetinl! on 28 March 2019 

We write further to our earlier letter of 22 March 2019 in relation to the captioned 
meeting. Enclosed please also find th巳 Engli日h version of our earlier submission in response 
to the enquiry and request as set out by District Council Member Ms KW AN Sau Ling on 22 
Februarγ2019. 

Th缸1lc you for your attention. 

Yo\,lts faithfully, 

for Director ofimmigration 

Encl.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t號人境事務大樓lmmigrali的nT叫er, 7 Glouce到er R，明d, Wan Chai, Heng Kong 
圖文傳真 F由（的2) 28241133 •電垂it也址E-11ail Address: enqui可＠immd.gcv.hk

娟址Website : www.imm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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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le Personal Data with Care 

If you engage someone to process your personal data 

If you are planning to engage agents or Intermediaries to manage a仟airs
involving your pe悶。nal data, you must consider the associated potential risks: 

• Do you know their background and business nature? You should select
reputable agents or intermediaries offering sufficient guarantees in respect
of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 Will they use your personal data for other purposes or disclose your
personal data to third parties? You may ask them not to use your personal
data for other purposes.

• Are you clearly informed of the retention period of your personal data?
The agents or intermediaries should agree with you in advance the time of
return or destruction of your personal data.

• Whether the agents or intermediaries will collect, process and store your
personal data securely.

If you are entrusted to process personal data 

You must comply with the relevant requirements under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Only necessary personal data for specified purposes should be collected. 

﹒The personal data should not be used for other purposes 。r disclosed to 
third parties. 

• Sale of the personal data may constitute a criminal o仟ence.

• Destroy the personal data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completion of the task.

• Personal data must be stored in secure places.

For enquiries, pleas告 contact the o俑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for 
Personal Data.on 2877 2827. 

Privacy Commissioner for Personal Data 
Februar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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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撐毒氣 Guidance No岫 on Local Application for HKSAR Passport 
ID(E) - 841A 

鞭堅韌 for apphcant, aged 1 6  o, above 

I Ellg;bHity 
Vo, '" ,11g;b1, fo, '" HKSAR pa,spo,t ,fyo, m 
a﹜ a Chla<srntiu, ,  
b﹜ a p"m,a,ot r<sldeot of tl>< H KSAR； 關＂＇
。 a hold,r of , "'" Hoog Koog p"m訓1e11t Id叫“” ”吋

, v,lldity 
有e p司的port ;, ooonolly "lld fm to yu" from th, dot, of 回＂＇ u叫“s otherwise 
＇＇＂＇曰“

3 "'"'m'"l"Y R,q,;rom<0ts ,od '" 
Comp抽ed passport op訓；o,tioo fo,m (ID84 l ); 
v, .. , Hoog Koog P''"'""'"' ,d,m,ty cu& 

m Oae cc <,rt cc ao, phctogrnph (most b, ,Oth 叫“t< baekgmorul). (Pl•�• rnfe, 

P vm1 I M  臨oris
一I函 函面面E而＂＇＇＇ T F« ji,, "'"' .... .. 

6"11" I PPS I VISA I M,ste, Ca吋
'" p師叫 “ ＇＂＂叫＂ I EPS / Cheq .. , / C,sh 

'" '"""" ＇＇ ＂＂詔”iee k;cs, I 凹

By pool/ Drnp n I heq柚＂＇

Passp,rt fre ;, pay,hlo a, ,h, tim, of ,pplk•tica Th， 叩11,e,;m, cf r，泊 dnes not 
ca,stUate 飢， �， ＂＂＂＇隨 你叫the p�呵。民 叩，plioat;o" wm '""'""'· If yea n ,,, ,h, 
pa\m<et by '""'"'· ;t shoo rl be ， ＂的S吋 ，h閃閃 payable w 'Tho Gewrnm,a, ,r ,te 
Hoog Koag Spo ;,1 A<lm;,;,,,,i;,. Rog;ca". Postd， 吋 ，，呵＂＇ ;, ""' '"'"'"' 
t, .... ,,t， ε＇＇ ＂＇＇＂＂ ”，，11,bl, 1, Pm Nctl« (IDSSI﹜ 

to the Ph叫ograph ""'"'"mrn" Lwfl，句， 個d ' ι：01tecllon 自1ethods
w. Appti,mma fo, (Pl<M也 refer to Fe的 Not>« (ID851 ﹜ ,md poim•at m<thods ot a) 

Note SJ; 
""" mak, � appc mmect >hmagh the lc"met h>t,/i，�＝ oMhkhd> chco m 
,h， 認 叩hcoe bocl o, s明t<m 刮 目呵 。888 oo the da, follcwiog "" d, e ofo肘
。f帥 Collection N叫間 ，ssoed by 臨 lmm;g，的oo Departmem aotify;,g yoa ti>< 
P＂ 。d '"' offi« fo, ooll«tic, y,o, HKSAR Passrcrt ' 

、叫

Other R,qolromeat, 
Fm passpc成 叩抖呵成；，， '"' le domog, m 沁試 y叫 have to submit the 

叩pl巴訟，＂＂ 且且且經且 ，ml comp <le >he foan (JD64S); fo, p“sport aopli師，；叫
, .... to d仙詞苟丸 yoo ha,e to p『ndoe, th< d=ag,d passport fo, ;o,pect仙”
Fo, pa泊阻H opplicotma dee to =eodmmrt cf pmoaal port>cc "" '" the 
p個P＇叭， ynu are 叫，；red to ,aha i> yocc pass仰吋 叩P 叫泊的 且且溢血 As the 
p,,sooal p,rucal," m 趴e pas"ert she" d be ;d'"""' le these s品0\\11 o口 the 
Hoog Koeg ，，間＂＂＇＂＇ ;a，附＂＇ ＂＇＇ 開u '" """""' to apply fo, am<0rlmrnt 
tc tho "'"""' part;o.. "" ,t th< R,g；，＂創的內 cf P"'oos om" b,forn 
sabm ,ttfog th, ,pp1；�1fo, foc ,m.,dmoc, to the pmoo叫 port;ca "" ;, th, 
pMsport. 

Add;t<c"'' R,qmr<m＇＂’， (Fo< Oppli""" og,d 16 c, 17) 
”i .  Cooseatmg pac<ot m lcg,I '""' m冶 Hcog Koo, ;am"fy cmd, ,alid trn,cl 

d的m,eot ar o>h" ;deollty docom,ot; ood 
"ii. Yoo, birth cort,fote to P'"" >he ＂＂恤,sh;p b,o，�＂ th, '""""""' pu,at 

'"' 》，，.， o, , '°"" o,de几 ，r ,ppmpdat,, to pm,o that t , ＇＂＂＇＇們的可 ，，，，，
gaa,d；閉 h" cast吋；，1 nghts ;, '"P''' ofy叫 做

». If Y'" '" mu,;od, ool> ,coc marrfago ＂吋;flea• " "q"i＂ι Pore川訓 or !e可，，，
go,吋；，，’

S cnnse附 aad >tern （叭。 and (,;;;) '" "' reqrn，世

Re mar站， Addu;o,.o/ doc,冊＇＂＇＇ " "if""''""'" H阿 b, "'l＂；�d if "'"""'!' A, 
"Pl泊＂＂＇＂ wdh /1myjk;,,i wpp,nl"g d,c"' e,,t, "' "'' , m,donf p/w/ogmph w/11 
""' b, p,oc間，d m,d w,/1 b, ramm,d ,o 伽 eppl，『間則

AppHrnUc, 
Ch曲 ，mel

Onlinρ 

'" '""" at 
ccunterJ 
at self三service
k1o�k 

�
， 

『口�：：：

Collection M哥HllS

Attend the selected collection office 扯且旦旦n to rnllect the 

p認spc叫

it 『；if.叫p旭，：；

d

刷：且.＇.，且：

＂

旦，；控

t·：且，ii,:i：：；；�：i.;r:s卅A·:;::If:Ui'�：
：
：：： 

Att<0d th, ,el«ted ccll«tioo o間＂ ＇＂ ＇＂＂珊，

"' 
,athm;s< ；＂，、

O
、；，

；，
帥mg。n'f！部：·：；；.的·：，＇.：：；，叫＇，：＇：�ifi：：＇�F�2"

th, s啞lected is 

：；�：：�；，自：a'晶�：＼r：�＇.：.＇.：：： ； s ;, Not« 
md. ,"'hk- Yoo

；；：.；＇：�，間li;:t
t

h,authorisation must be the same as that on ion 
form. 

Attend the select吋 coll«tfo, ＂＂＇＂ 扯』虹組且 帕 collect the 
passpn t 

4 Appllutmo Chmd, bJ Thrnig；岫ls of ,apport;,g dmmcct, sh aid b, prnd»ced fo, '";ficahco ,r 
4.1 OoHO< they h吋 not been u旭n ope, "PPlkat;ca. 
" y。u ho d , ,otid Ho,g Koog P"maa,ot ;,ko,;ty '"'' '"" m,y ,,bm;t yos, c) lfy曲 h，、e p『，，；＂＂的ly lield ,a HKSAR pmomt o, Doc,'"'"' o ,a.,t;ty fo, 
opp Ii叫；o, "' th, lmcnet 坦d盟且且主虹且且旦旦 and bro明e for detni!s. 可iia Pu用到＇· 鈍1ch doc師叫 shcold be prnda叫 for c ce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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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 

Press Releases 

Apply for travel documents early to avoid Easter rush 

＊＊＊＊＊＊＊＊＊＊＊＊＊＊＊＊＊＊＊＊＊＊＊＊＊＊＊＊＊＊＊＊＊＊＊＊＊＊＊＊＊＊＊＊＊＊＊＊＊＊＊＊＊ 

Hong Kong residents intending to travel abroad during 

Easter ho工idays are rem工nded to apply early for travel 

documents. 

An Immigration Department spokesperson said the 

processing time for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KSAR) passport applications is normally 10 working days 

(excluding Saturdays, Sundays and general holidays) after 

receipt of all necessary documents, the appl工cation fee and 

a photograph. Applications in respect of children under 11 

years old not holding a Hong Kong permanent identity card 

normally take 14 working days ． 且s regards applications 

submitted by post, via drop in box or online, processing 

might take two to three more work工ng days. Appl工cations for 

a replacement passport due to los日， damage or chang巴 of

personal data should be made in person, and the processing 

time may be longer. 

Eligible applicants aged 11 or over may submit HKSAR 

passport applications at the self-service kiosks at 

Immigration Headquarters and at all six Immigration branch 

offices during of主ice hours. 

The spokesperson emphasised that a request for urgent 

issue of an HKS且R passport will only be entertained in 

justifiable circumstances. Normal工y, no priority will be 

granted to pleasure trippers. 

App工icants who wish to apply for or collect travel 

documents in person are encouraged to make prior 

appointments through the Internet (www.gov.hk/tdbooking) 

。r the 24-hour hotline (2598 0888). 





致：油尖旺區主義會

關注業主立案法國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事宜

就油尖旺區議會黃舒明議員、黃建新議員及李忠敏議員向民

政事務局就關注業主立案﹔去團（法囝）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的建議， 民

政事務總署（民政總署）現獲授權回覆如下。

政府在大廈管理的政策

2. 政府在私人大廈管理的政策，是透過多管齊下的措施，協助

業主履行管理大廈的責任，包括透過〈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344

章）（〈條例〉）提供法律框架成立法園，以及為法固和業主提供各項支

援服務。民政事務局局長是《條例〉的主管當局。民政總署是民政事

務局的執行部門，負責協助業主成立法園，並就大廈管理和法囡運作
給予支援。

〈條例〉規定

3. 根據《條例〉第 28 條及〈建築物管理（第三者風險保險）規

例〉（《規例〉）去見定，所有法囡均須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第三者風

險保險保單承保的範圈，須包括法園就大廈公用部分及法園財產而就

第三者身體受傷及／或死亡而招致的法律責任。保單對每宗事故的最

低承保額為港幣1,000萬元。有關規定量在減低一旦意外發生 ，業主

須面對巨額賠償的風險，同時為公眾提供更好的保障。

民政總署的支援

4. 自有關條文在 2011 年生效以來，氏政總署及轄下各區氏政事

務處（氏政處）一直至主力提供各方面的支援，包括諮詢服務、提供資助

及宣傳教育等，協助法圓處理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事宜，詳情如下。

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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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復康聯盟
Rehabilitation Alliance Hong Kong 

拘等機會壓全面參與
Full Participation and Equal Opportunity 

香港九龍橫頭頂輯部宏孝縷地下12-13及16自 17號
12一13&16-17W為ng Hau House, G/F, Wang Tau Hom Esta峙， Kowloon, Hong Kong
區電話Tel: +852 2337 0826 ．傳真Fax: +852 2337 1549 
a電鄧Email: info@rahk.o旬.hk 區網ill: Website: http://www.用hk.org.hk

九龍聯運街三十號

旺角政府合著四樓
油尖旺區議會
區議會主席
葉傲冬先生， JP

關注下星期油尖旺區議會大會會話就
「香港科學館和香港歷史博物館的擴建計劃」的討論

郵寄及傳真

香港復康聯盟（下稱康盟）是由木同類別殘疾人士組成的非牟利機構， 一直
關注與殘疾人士有關的無障礙設施。康單了解到下星期油尖旺區議會大會會議，
會就「香港科學館和香港歷史博物館的擴建計劃 J進行討論，因此飲致函 閣下 9

反映本會就此議題的關注。

康盟歡迎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與建築署正計劃進行工程計劃，在科學館和歷史
博物館園區東面的土地和南面露天廣場位置興建新翼展覽空間，增加展覽內容，
﹛憂他現行設施，以J是提供博物館暢達程度。但是，殘疾人士亦是使用博物館設施
主要持分者之一 ，康盟期望 閣下於下星期會議上，向康樂及文1t事務署與建築
署提出，復康界別期望政府可以於前期設計及規劃時，主動諮詢殘疾人士。

由於新翼展覽空間計劃會增加展覽內容和提供無障礙設施，康盟欲提出以
下關注，希望自區議會代為轉達。建議及意見如下﹔

1. 博物館往往出現展板位置過高的情況，輪椅人士難以閱讚展板上的資訊，建
議注意展板內容擺放高度，亦要避免有猛烈燈光照射殘疾人士眼部﹔

2. 展板、農架邊緣角位尖銳，會撞傷輪椅人士眼部和頭部位置，而且參觀的亦
有不少小朋友和長者，建議館方在邊緣角位包上軟膠或磨滑﹔

3. 部分展區會有大型展覽品，往往前方會有一個圍欄，避免參觀者進入，但圍
欄的高度妨礙輪椅人士觀賞展品﹔

4. 部分廢品會設於特製琨璃箱內，但玻璃箱設置位置過高，而且是平放展示有
輪椅人士是難以觀賞，即使在旁邊看進去亦難以觀賞，一般參觀者需從頂部
向下望才可以看到展品全貌，建議降低玻璃箱高度外，亦應減少平放式展示﹔

國的：，�：.：�， �；.、＼！正＼JBl'.ll、f:ICc\（九＜li'Hll' t.＜》＼g!l:.\tl'\ 1:111·”、 l

香港復康聯盟
廿五周年紀意
Rehabilitation 泉lliance
Hong Kong詣的.......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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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部分展區會使用電視播放影月輔助觀賞，但電視位置過高，要注意高度：

6. 建議在展板上加設不同語盲的按鈕的輔助語音，播放展板內容﹔

7. 場內參觀不少是長者、體弱人士，建議增加座椅，讓他們短暫休息﹔

8. 希望可以在模擬場境內增加出口數臣和空悶，避免進入和離開場境問用一

個通道﹔

9. 需要增加場內指示，例如洗手間、升降機的位置，注意指示文字大小要足

夠長者及有需要人士清晰易見，亦要注意智障人士需要，因此需要提供簡

易圖文指示：
10. 博物館場內燈光普遍太暗，不方便低視能人士﹒希望可改善燈光亮度，引

人自動國應的照明系統，另建議在轉角位加地燈﹔
11. 增設協助殘疾人士導賞用的藍芽定位及資訊應用程式，便利視障人士參觀

及了解展覽資訊﹔
12. 善用現行三維打印技術，增加更多可觸碰的仿製展品，予殘疾人士可有多

廠觀的體驗

康盟期望區議會作為地區諮詢架構，可為持分者反映對地區設施的關注和意

見，盡力把關，使設施能達到足夠無障礙水平，便利殘疾人士使用。如有任何查

詢，講致電＋852 2337 0826與康盟計劃幹事陳希隆先生聯絡。

此致

執事先生／女士

香港復康聯盟總幹事

（陳希隆 t' � 代的

2019年3月21日



附件十二  

櫻 桃 街 休 憩 處 屢 次 發 生 火 警 ， 要 求 部 門 交 代 跟 進  

多 謝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鍾 澤 暉 議 員 就 上 述 標 題 事 宜 提 呈 文

件 ， 並 要 求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下 稱 「 本 署 」） 作 出 回 覆 。 本

署 現 按 職 權 範 圍 就 文 件 內 提 出 的 問 題 綜 合 回 覆 如 下 ：  

本 署 一 向 關 注 櫻 桃 街 休 憩 處 外 一 帶 的 環 境 衞 生 情 況 。 由

於 上 址 有 一 名 露 宿 者 經 常 收 集 及 存 放 雜 物，本 署 潔 淨 服 務 承

辦 商 除 每 日 在 上 址 提 供 恆 常 的 清 掃 服 務 ， 亦 會 按 實 際 情 況 ，

加 強 清 潔 工 作 。

此 外 ， 本 署 和 康 文 署 定 期 進 行 聯 合 行 動 ， 清 理 上 址 一 帶

的 垃 圾 雜 物 。行 動 期 間 ， 如 發 現 有 妨 礙 本 署 執 行 清 掃 工 作 的

雜 物 ， 本 署 人 員 會 發 出 《 移 走 障 礙 物 通 知 書 》， 飭 令 物 主 於

限 定 時 間 內 將 有 關 物 品 移 走，否 則 會 被 撿 取 和 扣 留。根 據 紀

錄 ， 本 署 在 過 去 一 年 對 上 址 妨 礙 本 署 執 行 清 掃 工 作 的 物 品 ，

發 出 共 18 張 《 移 走 障 礙 物 通 知 書 》。  

就 提 呈 文 件 ， 本 署 人 員 在 3 月 中 旬 到 上 址 進 行 清 理

行 動 ， 期 間 清 走 約 10 公 斤 垃 圾 雜 物 。  

本 署 會 繼 續 留 意 上 址 一 帶 情 況 及 採 取 適 當 行 動 ， 以 保 持

環 境 衞 生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旺 角 區 環 境 衞 生 辦 事 處

2019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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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反對 海富苑停車場連續六年加租」
領展的回應

令頁展
Lli\!K 

因應工資、維修及保養等營運開支持續上升，我們有 需要調整旗下停
車場收費，以彌補有關開支的加幅。

我們對於商用車輛的情況已充分考慮，調整幅度亦較私家車位低，貨
車及電單車車位調整約慨，私家車位平均加幅約12. 7%＿，而海富苑停車場收
費調整更低於平均加幅，新收費 4月 1日生效。整體而言，收費調整與過往
相若，本公司停車場對比區內其他停車場仍然其競爭力。我們會繼續為傷健
人士提供四折月租及時租泊車優惠，每年補貼金額約1,170萬。

月租調整幅度乃因應個別停車場的獨特情況、使用率及車位供求等因
素釐定，並非採取劃一收費做法。

調整收費的同時，我們會向現有月租私家車車位用戶贈送優患券，涵
蓋汽油、保險、汽車護理及泊車，總優息金額超過1. 1 億港元（每位月租私
家車位用戶可獲優患總額超過2,800港元）。

按運輸署在2018年提供的數據油尖旺區泊車位 數目為 32,892個，而
本公司於區內合共提供約184個泊車位， 只佔全區 0.的。當然本公司知悉居
民對車位的需求。

另方面公司亦觀察到，全﹔巷車輛登記由2006年401,692輛，躍升到
2017年588,866輛，而同期泊車位由607,411個，微升至663,015個，車輛
與泊車位比例亦由1比 1. 51個大幅下降至1比 1. 13個，導至嚴重失衡， 情
況令人失望。希望政府及議會上各委員嚴肅跟進。

作為私營企業，本公司一直以提供優質服務為宗話，逐步投資超過6
億港元提升停車場服務及設施，包括加強保安措施、優化車場環境。本公司
會繼續就相關事宜與持分者保持溝通。

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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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WAYS DEPARTMENT 
MAJOR WORKS PROJECT MANAGEMENT OFFICE 
3&6舟， HO MAN TIN GOVERNMENT OFFICES 
88 CHUNG HAU STREET HOMANTIN KOWLOON, HONG KONG 
Websi也：http://www.hyd.gov.hk

本署檔案 Our Ref. : (JHTl) in HyD MWO 11/1/PPFS(MK)/l/2 

來函檔號 Your Ref. : YTMDC/13-10/21/16 
電 話 Tel. : 2762 3684 
圖文傳真 F缸 : 2714 5289 

Yau Tsim Mong District Council 
4/F., Mong Kok Government Offices, 
30 Luen Wan Street, 
Kowloon 
(Attn: Ms. Joanne CHUNG) 

Dear Ms. CHUNG, 

路政署
主要工程管理處

香港九龍何文田忠孝街八十八號
何文回政府合署三及六樓

網址： h呻 ﹒：／／www.hyd.gov.hk

21 March 2019 

Invitation to Attend the Meetin� of Yau Tsim Mon冥 District Council 

I refer to your letter referenced above dated 14 March 2019. Please find our 
response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s follows: 

Request: 促請部門擴大旺角行人天橋系統諮詢工作，將早前的諮詢範圍擴大至大角咀
區及新填海區一帶，收集包括未來持份者的意見，把方案交到油尖旺相關分
區委員會，並提供包括工程造價、初步設計等更多資料讓公眾參閱，以更妥
善計劃天橋的規劃安排。

Response ： 路政署就建議行人天橋系統的初步方案所進行的公眾諮詢工作巳於2017年完
成，並現正參考收集到的公眾意見，以優他建議方案。當完成優先設計工作
後，本署會就優他建議方案諮詢相關持分者及油尖旺區議會。就有關擴大公
眾諮詢範圍並提供包括工程造價、初步設計等更多資料的意見，本署會因應
優化建議方案作仔細考慮。

The Highways Department (HyD) completed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exercise for 
the preliminary scheme of the proposed pedestrian footbridge system in 2017，組d
is refining the schem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ublic views received. Upon 
completion of the review, the HyD will consult relevant stakeholders and Yau 
Tsim Mong District Council on the proposed enhancement scheme. Reg缸ding
the suggestions of expanding the coverage of public consultation and provision of 
more project information, including project cost and preliminary design, etc., the 
HyD will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proposed enhancement scheme to critically 
consider the abov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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